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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10、地面層人行及車行動線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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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11、地下一層停車動線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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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12、景觀喬木植栽綠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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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13、景觀灌木植栽綠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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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14、地面層綠化量與綠覆率檢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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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15、3、9層綠化量與綠覆率檢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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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16、20、26層綠化量與綠覆率檢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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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17、屋頂平台綠化量與綠覆率檢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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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18、景觀空間意象說明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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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19、景觀空間意象說明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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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20、景觀空間意象說明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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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21、景觀植栽樹種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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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22、景觀綠化設施大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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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23、景觀鋪面系統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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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24、景觀鋪面材質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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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25、景觀照明系統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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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26、景觀照明燈具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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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27、建築夜間燈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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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參、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 

一、實施方式 

本都市更新重建案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0條之規定，由楓韻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擔任實施者，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本案為事業

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併送辦理，並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及相關規

定，將更新後之建築物及土地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 

二、權利變換分配方式及分配原則 

（一）三樓以上住宅單元選配原則 

1.住宅單元分配原則：其3F至7F單元、8F-A、8F-C、8F-D及8F-E單元由公有

土地管理機關優先選配，其餘各單元均供所有權人自由選配。 

2.車位分配原則：B1之編號115、116車位為供作臨時停車及大樓公共使用之

無障礙汽車停車位，不納入選配範圍，其餘各車位供所有權人自由選配。 

三、有關費用分擔 

本都市更新事業之相關費用，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應以權利變換

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更新前之價值比例分擔，並以更新後應分配之土地

及建築物折價抵付，其共同負擔項目分述如下： 

（一）工程費用（Ａ） 

1.建築設計費用：包括建築設計、結構、消防、水電設計及簽證費等。 

2.營建費用：包括整地、施工、材料、管理費等營建工程所需之全部費用。 

3.空氣污染防制費：依「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核計」，本案費率等級為

第一級費率。 

4.其他必要費用： 

（1）公寓大廈公共基金：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8條第1項第1款所定按

工程造價一定比例或金額提列公共基金。 

（2）外接水、電、瓦斯管線工程費用：包括外水、外電、瓦斯管裝配施工等

費用。 

（3）建照執照相關規費：本案之建造執照規費係依「新北市工務局建築執照

規費標準」提列。 

（4）建築物結構外審費用：本案考量建築物結構安全擬申請結構安全審查，

審查基本費用係依據「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業務收費標準」提列。 

（二）權利變換費用（Ｂ） 

1.調查費 

（1）都市更新規劃費用：包括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書圖之擬訂。 

（2）不動產估價費用：委託三家估價機構之費用。 

（3）鑽探費用：地質鑽探之工程費用。 

2.更新前土地及建物測量費：更新前建物測量費用。 

3.合法建築物及其他土地改良物拆遷補償費 

（1）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 

（2）其他土地改良物拆遷補償費 

4.拆遷安置費 

（1）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及其他土地改良物拆遷補償費 

（2）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建物租金補貼）含租金補貼、搬遷補貼之安置

費用。 

5.地籍整理費用：更新後土地分割或合併、建物登記規費、土地登記規費、

建物第一次測量費、地政士之費用及抵押權設定、塗銷登記等費用。 

（1）地籍整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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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託登記、塗銷費用 

（三）貸款利息（C） 

支付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等支出利息。 

（四）稅捐（D） 

印花稅等。 

（五）管理費用（E） 

1.行政作業費用 

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期間之行政作業相關費用。本案非屬公辦都更，故不提列

該項費用。 

2.信託費用 

委託信託機構之費用。 

3.總務及人事管理費用 

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期間之人事費用。 

4.銷售管理費用 

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建物及土地應有部分及車位之銷售管理費用。 

5.風險管理費用 

包括風險、其他直接費用、專業顧問費用等。 

（六）其他（F） 

容積移轉費用。 

四、有關資金來源及控管機制 

（一）資金來源 

本更新案由楓韻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b，其所需之都市更新共同負擔

總費用由實施者負責籌措。主要資金來源為實施者資金及相關融資，其中70%

申請金融機構融資，其餘30%為自籌款。 

資金由實施者配合信託銀行之要求存放至信託銀行所設置之信託專戶專款專用

，執行本所需支付金額由該信託專戶直接撥付，實施者並應就本案折價抵付所

取得之更新後房地一併交付信託。 

私有地所有權人、實施者為達成本更新案工程順利完工取得建物使用執照並辦

妥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委託信託銀行、續建機構辦理相關事項。 

（二）控管機制 

1.配合信託 

（1）信託委託人：更新案實施者及土地、建物所有權人。 

（2）信託受託人：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信託財產：實施者及原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

、融資資金、房屋銷售款、自籌款及更新後土地、建築物及車位。 

2.信託專戶：簽訂信託契約後，由受託機構成立信託專戶，將所有信託財產

納入信託專戶控管專款專用。 

（三）續建機制 

本案案工程於施工時間，倘發生解散、破產、重整、廢止許可、撤銷登記、連

續停業達三個月、歇業、財務危機（工程款無法如期給付，逾二個月仍無力支

應）或無故停工達三個月（如實施者有正當理由，並經信託關係人認可除外）

，致工程進度嚴重落後等情事，經信託關係人二次書面催告限期實施者提出解

決方案，實施者未改善或逾期仍未提出解決方案，或所提之方案不為信託關係

人認可者，得召集信託委託、受託、關係人研議本專案應採行續建評估或清理

處分程序，並做成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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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肆、拆遷安置計畫 

一、地上物拆遷計畫 

（一）應拆除之建物 

本案應拆除建築物包括合法建築物、增建物及其他土地改良物詳下表。 

表14- 1、應拆除建築物面積明細表 

合 
法 
建 
築 
物 

編號 門牌 層數 層次 構造 謄本面積（㎡） 

A1 中山路二段451號 2 1至2層 加強磚造 500.10 
A2 中山路二段449巷4號 2 1至2層 加強磚造 167.49 
A3 中山路二段449巷6號 2 1至2層 加強磚造 189.28 
A4 中山路二段449巷8號 2 1至2層 加強磚造 196.00 
A5 中山路二段449巷10號 2 1至2層 加強磚造 188.16 
合計 5戶    1,241.03 

非

屬

占

有

他

人

土

地

之

其

他

土

地

改

良

物 

 
 
合 
法 
建 
築 
物 
之 
增 
建 
物 

編號 門牌 層數 層次 構造 實測面積（㎡） 

A1 中山路二段451號 2 1至2層 
加強磚造 96.24 
鐵皮 31.60 
磚造 191.29 

A2 中山路二段449巷4號 2 1至2層 
加強磚造 40.73 
磚造 97.09 

A3 中山路二段449巷6號 2 1至2層 
加強磚造 262.91 
磚造 11.83 

A4 中山路二段449巷8號 2 1至2層 加強磚造 305.08 

A5 中山路二段449巷10號 2 1至2層 
加強磚造 233.26 
磚造 18.29 

未 
辦 
保 
存 
登記 

B1 中山路二段449巷2號 3 1至3層 
加強磚造 244.64 
鐵皮 70.12 
磚造 9.63 

B2 中山路二段449巷12號 5 1至5層 
加強磚造 498.98 
磚造 16.64 

合計 7戶    2,128.33 
註 1：本案委託全方測量工程有限公司測繪，各戶實測面積及測量成果圖詳測量成果報告書。 
 
 

（二）通知公告拆遷日 

本案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一併辦理，並於權利

變換計畫方式發布實施後，通知公告拆遷日依下列規定辦理： 

有關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良物，實施者依據權利變換實施辦

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於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布實施之日起10日內，通知所有

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預定公告拆遷日，如為政府代管或法院強制執行者，並

應通知代管機關或執行法院。 

（三）預定公告拆遷日 

本案為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一併辦理，預定公告拆遷日為權利變換計畫核

定發布日起90日，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於公告拆遷日屆至起一個月內

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或遷移者由實施者代為拆除或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

1項規定，請求主管機關代為拆除。 

（四）拆除費用 

1.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之規定，代為拆除或遷移費用在應領補償金

額內扣回。因此本案拆除費用，將由建物殘餘價值補償中扣除。 

2.其單價依據市場行情，依更新前範圍內建築物、土地改良物之構造、樓層

數計價，加強磚造2層建物為500元/㎡、鐵皮造建物為100/㎡及磚造建物為

250/㎡。 

3.本案拆除費用合法建築物合計為620,515元、其他土地改良物合計為937,287

元。詳p.14-3、表14- 2、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用明細表及p.14-4，表14- 4

、非屬占有他人土地之其他改良物拆遷補償費用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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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法建築物之補償與安置 

（一）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 

1.依據：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

改良物，應根據重建成本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給予其補償，補償金額由實

施者查定之，其建築物拆除或遷移費用可由補償人應領補償金額內扣回。 

2.計算方式：本案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依據友宏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

算其建築物之殘餘價值，其應補償總價為3,563,160元，扣除建築物拆除費

用620,515元，其實際補償金額總計2,942,645元。詳p.14-3，表14- 2、合法

建築物拆遷補償費用明細表及詳附件冊估價報告書，由友宏不動產估價師

事務所簽證負責。 

（二）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 

1.租金補貼：本案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依據「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拆遷安置費提列基準」辦理，由友宏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查估市場行情，

2F以上住宅部分以560元/月/坪計算，並經考量市場實際行情，1F以2F以上

租金1.3倍之782元/月/坪計算。其補償時間以更新期間實際施工為準，並以

施工期限36個月為限。 

2.搬遷補貼：原住戶於建物拆除前遷出時，每戶分別補助50,000元之搬遷費

。本案更新前合法建築物共5戶，搬遷補貼合計為250,000元。詳p.14-3，表

14- 3、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用明細表。 

（三）補償金之發放 

1.建築物殘餘價值補償發放 

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理第20條之規定，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建

築物，其補償金額實施者應於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布日起15日內發給之，當

應受補償人拒絕受領、不能受領或所在地不明者，實施者得將補償金額提存

於法院。本案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故建築物殘餘價值之補償依據

友宏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算結果為主。 

2.現住戶拆遷安置補償發放 

本案拆遷安置費補償費用，於配合搬遷並完成房舍騰空點交予實施者後發放

之，拆遷安置租金每3個月發放一次，每次發放金額為3個月之租金，逾期未

領者，實施者依法辦理提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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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2、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用明細表 

序

號 
門牌 

（中山路二段） 
建號 構造 

合法建物面積 
折舊後單價 

（元/坪） 

補償總價 

（元） 

拆除費用 
所有權人/管理人 

權利

範圍 
應補償總價 

（元） （㎡） 坪 
單價 

（元/㎡） 
複價 

（元） 
A1 451號 100 加強磚造 500.10 151.28 5,364 811,411 500 250,050 中華民國（管理者：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全部 561,361 
A2 449巷4號 101 加強磚造 167.49 50.67 13,945 706,616 500 83,745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委託人：曹文財） 全部 622,871 
A3 449巷6號 102 加強磚造 189.28 57.26 13,945 798,517 500 94,640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委託人：曹文籐） 全部 703,877 
A4 449巷8號 103 加強磚造 196.00 59.29 10,727 636,020 500 98,000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委託人：曹文勝） 全部 538,020 
A5 449巷10號 104 加強磚造 188.16 56.92 10,727 610,596 500 94,080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委託人：曹文明） 全部 516,516 
合

計 
5戶 5筆   1,241.03 375.42  3,563,160   620,515 5人   2,942,645 

表14- 3、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用明細表 

序號 
門牌 

（中山路

二段） 
建號 構造 

樓

層 

合法建物面積 
租金單價 
(元/月/坪) 

租金每月

總額 
（元/月） 

租金補貼總額 
（元/36月） 

可領租金補

貼總額 
(元/36月) 

所有權人/管理人 
搬遷費 
（元） 

拆遷安置

費用 
（元） 

（㎡） 坪 

A1 451號 100 
加強

磚造 
1 250.05 75.64 728 55,066 1,982,376 1,982,376 中華民國 

（管理者：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0,000 3,557,264 

2 250.05 75.64 560 42,358 1,524,888 1,524,888 

A2 449巷4號 101 
加強

磚造 
1 83.75 25.33 728 18,440 663,840 663,840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委託人：曹文財） 
50,000 1,224,500 

2 83.74 25.33 560 14,185 510,660 510,660 

A3 449巷6號 102 
加強

磚造 
1 94.64 28.63 728 20,843 750,348 750,348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委託人：曹文籐） 
50,000 1,377,536 

2 94.64 28.63 560 16,033 577,188 577,188 

A4 449巷8號 103 
加強

磚造 
1 98.00 29.65 728 21,585 777,060 777,060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委託人：曹文勝） 
50,000 1,424,804 

2 98.00 29.65 560 16,604 597,744 597,744 

A5 449巷10號 104 
加強

磚造 
1 94.08 28.46 728 20,719 745,884 745,884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委託人：曹文明） 
50,000 1,369,652 

2 94.08 28.46 560 15,938 573,768 573,768 
合計 5戶 5筆 

  
1241.03 375.42 

 
241,771 8,703,756 8,703,756 5人 

 
8,953,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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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土地改良物之補償 

（一）處理方式 

本案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其他土地改良物之補償費用，係依據友宏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算其建築物之殘餘價值結果發放補償金，其應補償總價為5,521,230元，扣

除建築物拆除費用937,287元，其實際補償金額總計4,583,943元。，詳附件冊估價報告書，由友宏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簽證負責。 

（二）非屬占有他人土地之土地改良物 

係指自有其他土地改良物建築物，包括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451號等合法建物共計5個門牌之增建物及中山路二段449巷2號、12號共計2個門牌，依據成本法（有考

慮折舊）計算其補償費，其補償價值合計為4,583,943元，詳下表。 

表14- 4、非屬占有他人土地之其他改良物拆遷補償費用明細表 

項目 序號 
門牌（中山路

二段） 
建號 地號 構造 

測量面積 折舊後單價

（元/坪） 

應補償總價 

（元） 
拆除費用 

受補償人 
權利

範圍 
應補償總價 

（元） （㎡） 坪 單價（元/㎡） 複價（元） 

 
合 
法 
建 
築 
物 
之 
增 
建 
物 

A1 451號 100 9 
加強磚造 96.24 29.11 5,773 

366,548 
500 48,120 

中華民國（管理者：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 
全部 267,445 鐵皮 31.60 9.56 2,273 100 3,160 

磚造 191.29 57.87 3,636 250 47,823 

A2 449巷4號 101 11 
加強磚造 40.73 12.32 15,009 

409,297 
500 20,365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委託人：曹文財） 
全部 364,659 

磚造 97.09 29.37 9,455 250 24,273 

A3 449巷6號 102 12 
加強磚造 262.91 79.53 15,009 

881,042 
500 131,455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委託人：曹文籐） 
全部 746,629 

磚造 11.83 3.58 9,455 250 2,958 

A4 449巷8號 103 13 加強磚造 305.08 92.29 
11,545 

769,633 500 152,540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委託人：曹文勝） 
全部 617,093 

A5 449巷10號 104 14 
加強磚造 233.26 70.56 11,545 

735,301 
500 116,630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委託人：曹文明） 
全部 614,098 

磚造 18.29 5.53 7,273 250 4,573 
小計 5戶 5筆 5筆  1,288.32 389.72  3,161,821  551,897 5人  2,609,924 

 
未辦 
保存

登記 

B1 449巷2號 － 10 
加強磚造 244.64 74.00 15,009 

973,676 
500 122,320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委託人：曹德旺） 
全部 841,936 鐵皮 70.12 21.21 5,909 100 7,012 

磚造 9.63 2.91 7,273 250 2,408 

B2 449巷12號 － 15 
加強磚造 498.98 150.94 11,545 

1,385,733 
500 249,490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委託人：曹文章） 
全部 1,132,083 

磚造 16.64 5.03 7,273 250 4,160 
小計 2戶  2筆   840.01 254.10  2,359,409   385,390 2人   1,974,019 
合計 7戶 5筆 7筆     5,521,230  937,287   4,58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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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伍、財務計畫 

一、成本說明 

（一）土地成本 

本案之土地成本係依委託專業估價者友宏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評估之更新前價

值，其數額為936,645,495元整。 

（二）更新事業實施經費 

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總費用為1,522,485,663元。其更新事業實施經費認

列標準依據「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標準」估算，詳表

15- 1、都市更新事業實施總經費成本明細表，以下分就各項說明之。 

表15- 1、都市更新事業實施總經費成本明細表 

項目 金額 備註 

壹 
、 
工 
程 
費 
用 

（A） 

一 
、 
重 
建 
費 
用 

（一）建築設計費用  22,821,071  
（二）營建費用 1,077,659,002  
（三）空氣污染防制費 48,936  

（四）其他必要

費用 

1.公寓大廈公共基金 2,665,613  
2.外接水、電、瓦斯管線工程費用 9,975,000  
3.建照執照相關規費 323,123  
4.建築物結構外審費 182,313  

工程費用（A）合計： 1,113,675,058  

貳 
、 
權 
利 
變 
換 
費 
用 

（B） 

一、 
調查費 

（一）都市更新規劃費用 5,510,000 依契約提列 
（二）不動產估價費用 1,650,000 依契約提列 
（三）土地複丈費用 40,000  
（四）鑽探費用 300,000  
（五）鄰房鑑定費用 2,000,000 依契約提列 

二、更新前土地及建物測量費 334,000 依契約提列 
三、合法建築物及其他土地改良物拆遷補償費  7,526,588  

四、拆遷

安置費 

（一）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及其他土地改良

物拆遷補償費 
0  

（二）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建物租金補貼） 8,953,756  

五、地籍 
整理費用 

（一）地籍整理費用 2,660,000  
（二）信託登記、塗銷費用 1,720,440  

權利變換費用（B）合計： 30,694,784  
參、貸款利息（C） 51,223,689  
肆、 
稅捐 
（D） 

一、印花稅 1,393,990  

稅捐（D）合計： 1,393,990  

伍、 
管理 
費用 
（E） 

一、行政作業費用（E1） 0 本案無須提列 
二、信託費用（E2） 6,000,000 依契約提列 
三、總務及人事管理費用（E3） 53,864,439  
四、銷售管理費用（E4） 71,819,252  
五、風險管理費用（E5）                         （11%） 138,253,716  

管理費用（E）合計： 269,937,407  
陸、 
其他 
（F） 

一、容積移轉費用 55,560,735  

其他（F）合計： 55,560,735  

共同負擔費用（A）＋（B）＋（C）＋（D）＋（E）＋（F）總計： 1,522,48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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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新事業實施經費 

1.工程費用 

（1）建築設計費 

a.提列依據：包括建築設計、結構、消防、水電設計及簽證費，其數額

按「新北市建築物、土地改良、雜項工作物等工程造價標準表」及「

台灣省建築師公會建築師酬金標準表」計算。 

b.法定工程造價 

工程造價＝樓地板面積×單價＝19,029.59×16,980＝323,122,438（元） 

c.計算基準：本案為需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之工程，其設計

費按目前酬金標準表之上下限比率相加除以2收取之。 

d.建築設計費 

＝〔3,000,000×（7%＋9%）÷2〕＋〔12,000,000×（6%＋9%）÷2〕＋〔

45,000,000×（5.5%＋9%）÷2〕＋〔（263,122,438－60,000,000）×（

5%＋9%）÷2〕＝22,821,071（元） 

表15- 2、建築設計費明細表 

法定工程造價（元）：323,122,438 
費率級距 標準費率（%） 計算費率（%） 金額計算（元） 

0萬元－300萬元 7%－9% 8.00% 240,000 
300萬元－1,500萬元 6%－9% 7.50% 900,000 

1,500萬元－6,000萬元 5.5%－9% 7.25% 3,262,500 
6,000萬元以上 5%－9% 7.00% 18,418,571 

合計   22,821,071 

（2）營建費用 

包括整地、施工、材料、管理費等營建工程所需之全部費用，並按「新

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營建單價提列基準」提列。本案更新後為地上26

層、地下5層鋼骨鋼筋混凝土之建築物，建材設備等級採第三級（第三

級等級），新北市建築物工程造價標準單價為168,349元/坪，詳p.附錄-

27，附錄伍、建築工程建材設備等級表。 

a.工程單價物價指數計算方式：新北市建築物工程造價標準單價表基準

日（96/12）當月之台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之總指數為94.50。 

b.本案辦理物價措施調整至103/07，當月之台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之總指數為103.08，物價調整基準日需與權利變換估價基準日一致。 

c.調整金額 

（a）指數增減率：【（103.08÷94.50）－1】×100%＝9.08% 

（b）調整金額：工程單價×（指數增減率－2.5%） 

＝168,349×（9.08%－2.5%）＝11,078 

（c）調整後之新北市建築物工程造價標準單價（103/07）168,349＋

11,078＝179,427（元/坪） 

d.計價面積：本案為地上26層，地下5層，超建2層。地下第4層增加30%

；地下第5層增加40%。 

e.營建費用計算：本案為地上層16層以上建築物，其地下層超過3層後

加計。（總樓地板面積×調整後之新北市建築物工程造價標準單價）

＋建築物地下層加成費用計算。＝（19,029.59×0.3025×179,427） 

＋[1,155.60×0.3025×179,427×（30%）（超建加計）] 

＋[1,196.63×0.3025×179,427×（40%）（超建加計）] 

＝1,077,659,002元 

f.特殊工程項目費用：本案原考量地質改良基樁施工工程，增列特殊工

程項目柱底承載基樁，已取消申請提列費用；但基於安全考量未來仍

會加裝但不納入共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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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3、營建工程費用估算表 

項次 工程項目 單位 單項成本 
（複價） 

平均造價 
（元/㎡） 

成本百分比 
（%） 

壹

、

建

築

工

程 

1 假設工程 式 32,814,717 1,724 3.50% 
2 基礎工程 式 140,634,500 7,390 15.00% 
3 結構體工程 式 281,269,000 14,781 30.00% 
4 外部裝修工程 式 150,010,133 7,883 16.00% 
5 內部裝修工程 式 75,005,067 3,941 8.00% 
6 門窗工程 式 42,190,350 2,217 4.50% 
7 防水隔熱工程 式 1,875,127 99 0.20% 
8 雜項工程 式 937,563 49 0.10% 
9 景觀工程 式 1,875,127 99 0.20% 

10 設備工程 式 23,439,083 1,232 2.50% 
小計：  750,050,667  80.00% 

貳

、

機

電

工

程 

1 電氣工程 式 65,629,433 3,449 7.00% 
2 弱電設備工程 式 23,439,083 1,232 2.50% 
3 給排水工程 式 23,439,083 1,232 2.50% 
4 生活廢水工程 式 23,439,083 1,232 2.50% 
5 消防設備工程 式 28,126,900 1,478 3.00% 
6 通風工程及空調設備 式 23,439,083 1,232 2.50% 

小計：   187,512,665  20.00% 
 合計（壹＋貳）   937,563,332  100.00% 

營建工程費用 式 937,563,332   
管理費（含保險、利潤） 式 86,212,720   

營業稅 式 53,882,950   
總計   1,077,659,002   

（3）空氣污染防制費 

依「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核計」，本案費率等級為第一級費率，且

建築構造為鋼骨鋼筋混凝土，建築面積535.16㎡，空氣污染防制費率為

2.54元/㎡/月。空氣污染防制費＝建築面積×空氣污染防制費率×期間 

＝535.16×2.54×36＝48,936（元） 

（4）公寓大廈管理基金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8條第1項第1款所定按工程造價一定比例或

金額提列公共基金，其標準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規定計

算，詳下表15- 4、公寓大廈之公共基金費明細表。 

公寓大廈公共基金＝10,000,000×2%＋（100,000,000－10,000,000）×1.5%

＋（323,122,438－100,000,000）×0.5%＝2,665,613（元） 

表15- 4、公寓大廈之公共基金費明細表 

法定工程造價（元）：323,122,438 
費率級距 費率（%） 金額計算（元） 

0萬元－1,000萬元 2.0 200,000 
1,000萬元－10,000萬元 1.5 1,350,000 

10,000萬元－100,000萬元 0.5 1,115,613 
合計  2,665,613 

（5）外接水、電、瓦斯管線工程費用 

依據「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102.03.14）」細項提列說明，平均每

戶提列75,000元，本案認列費用明細詳下表15- 5、水電瓦斯明細表。 

水電瓦斯費用＝75,000×133＝9,975,000元 

表15- 5、水電瓦斯明細表 

自來水管線工

程費 

項目 戶數 單價（元） 複價（元） 備註 
水電安裝工程 133 8,000 1,064,000   
外接管線工程 133 14,000 1,862,000   
合計     2,926,000   

電力接線工程 

項目 戶數 單價（元） 複價（元） 備註 
電表 133 9,500 1,263,500   
外部管線工程 133 11,500 1,529,500   
合計     2,793,000   

瓦斯安裝費 
項目 戶數 單價（元） 複價（元） 備註 
安裝費 133 32,000 4,256,000   

（6）建造執照費：本案之建造執照規費係依「新北市工務局建築執照規費標

準」提列。建照執照費用＝工程造價×0.1%＝323,122,438×0.001＝

323,1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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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築物結構外審費用 

本案為考量建築物結構安全擬申請結構安全審查，審查基本費用係依據

「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業務收費標準」，其基本費用為150,000元，並另

計法定工程造價萬分之1的費用。 

＝150,000＋（323,122,438×0.01%）＝182,313（元） 

（8）鄰房鑑定費用 

依據「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表」

提列及「新北市建築物施工損壞鄰房事件處理程序」規定，以鄰房房屋

邊緣線及工程開挖境界線間之水平距離，以開挖深度之4倍作為鑑定範

圍之半徑，以戶為單位共400戶，費用2,000,000元，由專業技師簽證。 

詳p.15-10，圖15- 1、鄰房鑑定範圍示意圖及附錄壹拾、鄰房鑑定費用報

價單。 

2.權利變換費用 

（1）都市更新規劃費用 

規劃費用包括都市更新事業概要、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書圖之擬訂

，其費用依據「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

基準」計算。 

P1＝30（萬）；P2＝0（萬）（本案無更新計畫，故無提列此費用）；

P3＝100＋（2,175.93 × 0.1）＋（11 × 6）＝383.59萬；P4＝150（萬）

；合計：563.59（萬）；本案實際認列費用為551萬元＜563.59萬 

實際認列費用詳p.附錄-30，附錄陸、都市更新事業規劃委託合約書。 

（2）不動產估價費用 

本案依據依據「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

基準：附件三、權利變換不動產估價提列基準」計算。一家估價師事務

所估價服務費用25萬元+更新前土地筆數10筆×2,500元簽證費用+更新後

建物筆數99筆×2,500元簽證費用+每單位簽證筆數共109筆×2,500元專業

簽證費用，合計不動產估價法定費用為2,385,000元。但因牽涉公有土地

估價等因素，實際簽訂費用為1,650,000元，已檢附與三家估價師事務所

合約於計畫書內詳p.附錄-33，附錄捌、不動產估價委託合約書。 

（3）土地複丈費用 

本案更新前土地鑑界費用係依「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良物測量費標準」

計算，每筆土地以新台幣4,000元計收。 

土地複丈費＝土地筆數×單價＝10×4,000＝40,000（元） 

（4）鑽探費用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篇65條」規定，以基地面積每600㎡設置或

以建築物基礎所涵蓋面積的每300㎡設置。本案以建築物基礎所涵蓋面

積的每300㎡設置一孔，鑽孔數需取5孔，依據「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

則（102.03.14）」細項提列說明每孔之鑽探費用，每孔以75,000元計。 

a.依基地面積：鑽孔數＝2,175.93（㎡）÷600（㎡）＝3.63（取4孔） 

b.依建築物基礎：鑽孔數＝1,196.63（㎡）÷300（㎡）＝3.99（取4孔） 

取最大值：鑽探費用＝4×75,000＝300,000（元） 

（5）更新前土地及建物測量費用 

更新前建物測量費用依實際委任內容認列，本案實際認列費用為334,000

元，詳p.附錄-32，附錄柒、都市更新事業測量委託報價單。 

（6）合法建築物及其他土地改良物拆遷補償費 

依據友宏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算建築物之殘餘價值，本案合法建築物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民樂段12地號等1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5-5 楓韻開發‧三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富達都市更新 

之拆遷補償費，其應補償總價為3,563,160元、本案其他改良物之拆遷補

償費，其應補償總價為5,521,230元。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之規定，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

地改良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其補償金額由實施者查

定之，代為拆除或遷移費用在應領補償金額內扣回。 

合法建築物實際補償數額為：3,563,160─620,515＝2,942,645元。 

其他土地改良物實際補償數額為：5,521,230─937,287＝4,583,943元。 

其合法建築物及其他土地改良物拆遷補償實際費用合計為： 

2,942,645+4,583,943=7,526,588 

詳p.14-3，表14- 2、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用明細表及表14- 4、非屬占

有他人土地之其他改良物拆遷補償費用明細表。 

（7）拆遷安置費（建物租金補貼） 

本案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由估價師查估市場案例，本案參考案例採

平均值取十位數，以每月560（元/坪）計算2F以上拆遷安置費，1F拆遷

安置費則以2F租金1.3倍計算，總計為8,953,756元，詳p.14-3，表14- 3、

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用明細表。 

（8）地籍整理費用 

更新後土地分割或合併、建物登記規費、土地登記規費、建物第一次測

量費、地政士之費用及抵押權設定、塗銷登記等費用，本案地籍整理費

依據「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102.03.14）」細項提列說明，每戶以

20,000元提列。地籍整理費＝133×20,000＝2,660,000（元） 

（9）信託登記、塗銷費用 

包括信託登記規費、信託塗銷登記規費及地政士費用。 

a.信託登記、信託塗銷登記之規費 

依土地法第76條之規定，權利人應按信託權利價值千分之一繳納登記

費，而信託財產權利價值之計算係依公告現值計算。本案依103年之

公告現值計算中和區民樂段12地號等10筆土地公告現值合計為

264,575,413元，扣除公有土地部分土地公告現值為148,219,189元。（

土地公告現值詳p.15-7，表15- 6、民國103年公告現值明細表） 

信託登記規費＝148,219,189×0.1%＝148,220（元） 

信託塗銷登記規費＝148,219,189×0.1%＝148,220（元） 

小計：148,220＋148,220＝296,440（元） 

b.信託登記、信託塗銷登記之地政士費用 

依財政部101.03.03台財稅字第10104511550號令訂定之稽徵機關核算

100年度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計算，本案於2010.12.25由台北縣升格為

新北市，信託登記費以直轄市及市每戶8,000元計，而信託塗銷登記非

屬一般塗銷，而亦屬信託財產之移轉登記，故其費用應比照信託登記

費，以直轄市及市每戶8,000元計：更新後扣除公有土地戶數：89戶 

信託登記規費＝8,000×89＝712,000（元） 

信託塗銷登記規費＝8,000×89＝712,000（元） 

小計：712,000＋712,000＝1,424,000（元） 

合計：296,440＋1,424,000＝1,720,440（元） 

3.貸款利息 

有關都市更新工程費用及權利變換費用，其中70%為申請銀行融資，另30%

為自籌款，其貸款利率及容積移轉利息，依申請分配日前一個月內中央銀行

公布之五大銀行平均基準利率作為基準，本案貸款利息融資款參考103年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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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中央銀行公布之五大銀行平均基準利率」為2.883%，自備款參考103

年07月之「中華郵政一年期定存利率」仍為1.370%。貸款年利率為：

2.883%×70%+1.37%×30%＝2.429% 

（1）貸款利息 

a.貸款利息（融資款） 

＝合法建築物及其他土地改良物拆遷補償費×貸款年利率×貸款期間 

＝7,526,588×2.429%×3.67＝670,953（元） 

b.貸款利息（自備款） 

＝〔（工程費用－公寓大廈公共基金）＋（權利變換費用－合法建築

物及其他土地改良物拆遷補償費）〕×貸款年利率×貸款期間×50%（折

半）＝〔（1,113,675,058－2,665,613）＋（30,694,784－7,526,588）〕

×2.429%×3.67×50%＝50,552,736（元） 

貸款利息合計：670,953＋50,552,736＝51,223,689（元） 

4.稅捐 

印花稅＝（建築設計費用＋營建費用＋都市更新規劃費用＋不動產估價費用

＋鑽探費用＋更新前土地及建物測量費＋地籍整理費用＋信託費用）×0.1%

＝（22,821,071＋1,077,659,002＋5,510,000＋1,650,000＋300,000＋334,000＋

2,660,000＋6,000,000）×0.1%＝1,116,934,073×0.1%＝1,116,935（元） 

讓售不動產契據之印花稅：（實施者實際獲配土地公告現值＋更新後實施者

獲配房屋現值）×0.1%＝（125,172,885+151,881,400）×0.1%＝277,055（元） 

合計：1,116,935＋277,055＝1,393,990（元） 

5.管理費用 

（1）行政作業費： 

本案無須提列行政作業費 

（2）信託費用： 

本案為確保更新案可依計畫進行，更新期間將更新單元內土地所有權人

其土地等權利交付信託機構所需之費用，依實際報價金額認列，並檢具

信託管理費報價單，詳附錄玖、信託合約：共計6,000,000元 

（3）總務及人事管理費用 

＝（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4.5%＝（

1,113,675,058＋30,694,784＋51,223,689＋1,393,990）×4.5%＝53,864,439

（元） 

（4）銷售管理費 

＝（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6%＝（

1,113,675,058＋30,694,784＋51,223,689＋1,393,990）×6%＝71,819,252（

元） 

（5）風險管理費 

＝（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

用＋信託費用＋總務及人事管理費用之總和）×11% 

＝（1,113,675,058＋30,694,784＋51,223,689＋1,393,990＋0＋6,000,000＋

53,864,439）×11%＝138,253,716（元） 

6.其他 

（1）容積移轉費用 

容積移轉費用為實施者依據市場行情提列，本案以報核時土地公告現值

之60%計算；容積移轉費用＝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基準容積率×平均公

告土地現值的60%提列容積移轉費用＝2,284.72÷300%×121,592×60%＝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民樂段12地號等1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5-7 楓韻開發‧三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富達都市更新 

55,560,735（元）。 

表15- 6、民國103年公告現值明細表 

7.本案都市更新事業實施總經費：共同負擔費用總計：（A）＋（B）＋（C

）＋（D）＋（E）＋（F）＝1,113,675,058＋30,694,784＋51,223,689＋

1,393,990＋269,937,407＋55,560,735＝1,522,485,663（元） 

二、收入說明 

（一）建物價值 

本案更新後之總銷售產權面積估算為5,145.12坪（不含地下室停車空間），3層

（含）以上住宅使用面積約為5,145.12坪，平均銷售單價548,885元/坪；合計

本案建物總價值預估可達2,824,078,222元。 

（二）停車位價值 

本案共設計停車位數計有116部（2部供作臨時停車及大樓公共使用之無障礙汽

車停車位不計），本案停車位價值可達227,100,000元，詳下表15- 7、更新後

總價值表。 

（三）更新後建築物總價值 

本案更新後總價值為建物價值加上停車位價值，整體更新事業開發收入合計為

3,051,178,222元。 

表15- 7、更新後總價值表 

項目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建物 3F-26F 住宅使用 5,145.12（坪） 548,885 2,824,078,222 

停車位 

B1 
平面（大） 3 2,250,000 6,750,000 
平面（小） 1 2,150,000 2,150,000 

B2 
平面（大） 22 2,150,000 47,300,000 
平面（小） 5 2,050,000 10,250,000 
平面（加大） 1 2,200,000 2,200,000 

B3 
平面（大） 22 2,050,000 45,100,000 
平面（小） 5 1,950,000 9,750,000 
平面（加大） 1 2,100,000 2,100,000 

B4 
平面（大） 22 1,950,000 42,900,000 
平面（小） 5 1,850,000 9,250,000 
平面（加大） 1 2,000,000 2,000,000 

B5 
平面（大） 17 1,850,000 31,450,000 
平面（小） 8 1,750,000 14,000,000 
平面（加大） 1 1,900,000 1,900,000 

停車位價值小計 114 1,992,105 227,100,000 
更新後總價值 3,051,178,222  

三、成本收入分析 

本案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由地主提供土地，實施者提供資金共同辦理都市更

新事業，並於建築物重建完成後，由地主以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共同

負擔予實施者。以下就土地所有權人及實施者之總收入及總支出加以說明。其

地號 使用分區 面積(㎡) 公告土地現值(元/㎡) 總價值 土地權屬 
6 

住宅區 

436.54  122,959  53,676,522    
7 104.97  121,267  12,729,397    
8 9.10  107,000  973,700    

9 869.81  133,772  116,356,224  
中華民國（管理者：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 
10 112.17  107,000  12,002,190    
11 119.82  107,000  12,820,740    
12 120.02  107,000  12,842,140    
13 130.03  107,000  13,913,210    
14 129.29  107,000  13,834,030    
15 144.18  107,000  15,427,260    

小計 
公有 869.81 1筆土地 116,356,224  
私有 1,306.12 9筆土地 148,219,189  

合計 2,175.93 10筆土地 264,575,413  
平均單價  12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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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之收支詳p.15-9，表15- 8、現金流量分析表。 

（一）整體更新事業 

1.本案權利變換總費用約為1,522,485,663元 

2.土地總成本約為936,645,495元 

3.更新後建築單元價值為2,824,078,222元 

4.更新後車位總價值為227,100,000元 

5.更新後總價值為3,051,178,222元 

6.更新後利益 

3,051,178,222－936,645,495－1,522,485,663＝592,045,763（元） 

（二）實施者 

本案更新事業實施總成本（共同負擔費用）為1,522,485,663元，實施者支付上

述共同負擔費用後，由土地所有權人以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之，故實

施者之損益如下： 

實施者＝更新後應分配土地及建築物價值－（共同負擔費用－風險管理費） 

＝1,522,485,663－（1,522,485,663－138,253,839） 

＝138,253,839（元） 

以更新前土地價值計算，施工工期為3年，則實施者之年投資報酬率 

＝138,253,839÷（1,522,485,663－138,253,839）÷3 × 100% 

＝3.33% 

（三）土地所有權人 

本案土地所有權人提供土地共2,175.93㎡，更新前土地價值經評估後為

936,645,495元。依總銷金額3,051,178,222元扣除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及建

築物後，土地所有權人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為計算如下： 

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更新後總價值－共同負擔費用 

＝3,051,178,222元－1,522,485,663元 

＝1,528,692,559元 

土地所有權人損益＝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更新前土地價值 

＝1,528,692,559元－936,645,495元 

＝592,047,064元 

以更新前土地價值計算，施工工期為3年，則土地所有權人之年投資報酬率＝

（592,047,064元÷936,645,495元）÷ 3 × 100% ＝21.07% 

（四）整體收益 

整體益本比＝（更新後總價值－共同負擔費用－更新前土地價值）÷ （更新前

土地價值＋共同負擔費用）× 100% 

＝（3,051,178,222元－1,522,485,663元－936,645,495元）÷（936,645,495元＋

1,522,485,663元）× 100% ＝24.08% 

則整體之年投資報酬率＝整體益本比÷施工工期 

＝24.08% ÷ 3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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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8、現金流量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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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1、鄰房鑑定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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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陸、效益評估 

一、更新前後效益評估比較 

本案以都市更新方式重建，其可預期效益如下： 

（一）對居民之效益 

1.拆除舊有建物，配合原住戶之實質需求進行規劃重建，以符合住戶需求。 

2.透過增設停車空間方式，以解決基地內停車空間不足之問題。 

3.運用更新手法，有效處理建築老舊、不敷使用問題，提高住戶生活品質。 

4.沿街面留設人行步道，以提供舒適便利之步行環境。 

5.藉由防震設計之技術，改善原建物防震不足問題，確保居民身家安全。 

6.大多數居民均能積極參予重建，藉以凝聚社區意識。以創造永續發展之社

區整體營造理想。 

（二）對整體環境之效益 

1.恢復本地區都市機能，增進土地利用價值。 

2.增進里鄰關係，改善社會治安。 

3.改善整體居住環境，提昇都市景觀。 

4.促進土地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增進公共利益。 

 

表16 - 1、計畫效益評估說明表 

評估 
項目 更新前 更新後 

土地 
使用 

1.原有建物多屬1至2層樓加強磚造建
築物，建築物年久失修，部份住宅
單元有漏水問題，居住環境品質不
佳。 

 
2.原有建築物停車空間不足。 

1.更新為高品質的住宅使用社區。 
 
 
 
 
2.整合鄰近土地整體規劃，開挖地
下室以解決基地內停車空間不足
之問題。 

建築 
使用 

環境簡陋惡劣，舊有建築物耐震強度
不足，影響公共安全、環境衛生及生
活品質。 

規劃設計住宅使用大樓，提供現
代化的防災防震技術，使環境問
題改善。建築物拆除後，並且留
設人行步道，使交通動線順暢，
改善周遭通行問題。 

公共 
設施 

無充足之開放空間供大眾使用。 更新後沿街面皆提供人行步道，
以供行人通行。 

視覺 
景觀 

建築物頹敗，老舊建物影響地區觀瞻
，損及市容與城市意象。 

高層之住宅大樓改善當地環境，
賦與嶄新面貌，提供良好視覺景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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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柒、實施進度 

表17 - 1、都市更新事業實施進度表 

 
註：有關主管機關審核、審議時程，以實際發生時程為準。 

壹拾捌、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無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11月 12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16 更新成果備查

1月-7月
107年 108年

13 計算及找補差額價金

14 產權登記

15 申請更新後稅捐減免

10 申請測量

11 釐正圖冊

12 接管

7 工程施工

8 申請使用執照

9 送水送電

4 申請更新期間稅捐減免

5 土地補償金發放作業

6 地上物騰空拆除

1 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

2 申請拆除及建造執照

3 改良物殘餘價值補償

1月－12月 1月－12月 1月－12月 1月－12月 1月－12月
106年

序號 作業項目
103年 104年 105年 109年 110年

1月－12月
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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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玖、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一、個案專案資訊（實施者：楓韻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通訊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99號28樓 

聯絡電話：（02）7711-3358 

資訊網站：http://www.feng-group.com.tw/（楓韻再造都市更新-中和區民樂段） 

二、管理維護計畫 

（一）管理委員會 

為處理區分所有關係所生事務，由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互選管理委員組成管理

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組成包括主任委員1名、副主任委員1名、財務委員1名、

委員9名，並設置候補委員2名。委員名額之分配，得以分層、分棟等分區方式

劃分。並於選舉前15日由召集人公告分區範圍及分配名額。 

（二）住戶費用負擔及收支基準 

1.區分所有權人應遵照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議決之規定向管理委員會繳交下列

款項公共基金及管理費。 

2.管理費由各區分所有權人依照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分擔之。但第一次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開前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未決議時，買賣契約或分管

契約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未規定者，各區分所有權人應按其共有之應有部

分比例分擔之。得訴請法院命其給付應繳之金額及另 

3.區分所有權人若在規定日期前未繳納應繳金額時，管理委員會外收取遲延

利息，以未繳金額之年息10％計算。 

（三） 管理事項 

1.費用管理：管理委員會為執行財務運作業務，應以管理委員會名義開設銀

行或郵局儲金帳戶。 

2.停車位管理本建物總共規劃116部平面汽車停車位、133部機車停車位。 

（1）地下一層：設置機車停車位133部及平面汽車停車位4部及大樓公共使用

之無障礙汽車停車位2部。 

（2）地下二至四層：每層設置平面汽車停車位28部，共計84部。 

（3）地下五層：每層設置平面汽車停車位26部。 

3.大樓作臨時停車及大樓公共使用之無障礙汽車停車位（B1之編號115、116

），不得計入法定停車位數量，且不得銷售移轉。 

4.設置之機車停車位及自行車位，為區分所有權人共有，將來使用方式須經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定，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可擅自變更作其他用途。 

（四）特別約定 

本建築基地留設之無遮簷人行步道、開放空間，由本會公共管理基金維護，區

分所有權人應遵守約定事項，無償提供不特定公眾使用，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

得變更使用性質，並設置告示牌明確標示留設範圍、面積及位置。（詳p.19-4

圖19- 1及p.附錄-25，附圖- 6）。 

1.本建築基地留設之無遮簷人行步道面積為510.33㎡，不得設置屋簷、雨遮

、圍籬或其他障礙物或禁止公眾通行。 

2.本案建物基地北側空地做為開放空間面積183.06㎡及西側開放空間245.52㎡

，作為提供公眾通行使用之環境友善回饋，不得設置圍籬或其他障礙物或

禁止公眾通行。 

（五）住戶管理規約 

本案之住戶管理規約草案請詳p.附錄-10，附錄肆、公寓大廈規約（草案）。 

三、容積移轉 

（一）容積移轉申請方式 

http://www.feng-grou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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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以權利變換方式辦理都市更新，係依據「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16條之規定如下： 

1.容積之移轉，應由接受基地所有權人檢具下列文件，向該管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1）申請書。 

（2）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為法人者，其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3）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及權利關係人同意書。 

（4）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或其電子謄本。 

（5）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土地所有權狀影本。 

（6）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為必要之文件。 

2.接受基地所有權人依第九條之一規定繳納代金者，免附前項第3款至第5款

規定之相關送出基地文件。 

3.接受基地以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重建者，得由實施者提出申請，並得免

附第1項第5款規定之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狀影本。 

（二）容積移轉檢討說明 

考量申請容積移入基地、容積獎勵及開發強度該建築量體對周邊環境之影響，

該基地應提出下列項目檢討，以利評估可移入之合理容積額度，檢討說明： 

1.【移入基地】大小及完整性：本基地面積2,175.93㎡，屬三面臨路之基地。 

2.【移入基地】周邊道路寬度及車道進出動線：本基地北臨24m中山路二段

（計畫道路），東側為6.60m中山路二段449巷（現有巷道），南側為6.00m

中山路二段449巷（現有巷道）及西側為5樓鄰房所為之範圍內，北側規劃

大樓及門廳主要出入口，並規劃自行車位，車道出入口設於基地東側，並

在車輛進出口設置警示燈，可由北側另一出入口連通迎賓入口大廳內部，

安全便利提昇社區整體品質，詳p.12-11，圖12- 10、地面層人行及車行動線

規劃示意圖）。 

3.【移入基地】提出對周遭環境友善方案，如增加地面層開放空間、基地綠

化及保水設計、綠建築指標、TOD規劃設計等。 

（1）人行步道空間：配合本基地三面臨路之特色，為減少建築物對道路及環

境衝擊，於基地沿街面分別退縮4m以上之無遮簷人行步道，使行人動線

空間更加寬闊，同時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之規定。建物北側退縮人行

開放空間部分183.06㎡*1.8=329.51㎡（5.05％），不擬申請獎勵，作為

環境友善方案面積183.06㎡。另南側退縮人行開放空間面積70.25㎡

*1.8=126.45㎡（1.07%），不擬申請獎勵，作為友善方案面積70.25㎡。 

（2）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之基地內通道：提供基地西側4M以上供不特定公眾通

行之基地內通道面積175.28㎡（2.69%），供不特定之公眾便利通行者，

擬不申請獎勵，作為友善方案，並結合整體景觀規劃，呈現友善的步道

空間，形成一完整之整體綠美化空間。 

（3）基地綠化及保水設計：基地沿街面退縮4m以上人行步道建築，並加以植

栽綠化，同時地坪採用透水性鋪面設計，增進基地綠化及保水性，調節

都市微氣候。庭園設計降低外部環境（噪音、視覺）的影響，盡量減少

人工不透水地坪，增加綠化及保水面積，同時導入水的元素，並以人行

步道串聯基地全區以提升動線之活絡性，企圖創造出安靜、舒適及人性

空間的休閒環境。 

（4）基地內沿四周街廓做多層次植栽並配合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做整體的規

劃，形塑綠色的生活社區及友善的步行環境。在植栽的選擇方面，採用

本土原生樹種，選擇遮蔽效果佳、具視覺穿透性之植栽，以創造自然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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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空間，並增加耐熱、耐空汙、防風、誘蝶誘鳥與休憩等功能，以創造

都市優美景觀且能降低對居住空間之影響。 

（5）建築物亦配合立體綠化於露臺及屋頂平台形塑綠意盎然的都會空中花園

，以增加更多的休憩空間。 

4.優先以附近公共設施用地為移出基地：本案將優先以附近公共設施用地為

移出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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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1、環境回饋友善空間區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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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壹、新北市自行劃定都市更新單元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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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更新單元內建築物屋齡調查表： 
(一)本基準第八點第一項之更新單元內屋齡之建築投影面積檢討： 

棟別 建物門牌 
（中山路二段） 建號 使用年份 

屋齡逾30年以上之

建築投影面積(㎡) 備註 
是(A) 否(B) 

1 451 號 100 民國 53 年 12 月 31 日 250.05 304.61 合法建築物及其增建物 
2 449 巷 4 號 101 民國 61 年 08 月 17 日 83.75 32.42 合法建築物及其增建物 
3 449 巷 6 號 102 民國 61 年 05 月 00 日 94.64 21.48 合法建築物及其增建物 
4 449 巷 8 號 103 民國 58 年 01 月 00 日 98.00 27.05 合法建築物及其增建物 
5 449 巷 10 號 104 民國 58 年 01 月 00 日 94.08 30.68 合法建築物及其增建物 
6 449 巷 2 號 － 610608 門牌初編 108.82  未辦保存登記之土地改良物 
7 449 巷 12 號 － 591010 行政區調整 136.14  未辦保存登記之土地改良物 

合計 865.48 416.24  
計算

結果 
A/(A+B)≧1/2     863.01/(863.01+416.24)=67.46≧1/2…OK 
 A：更新單元內屋齡達 30 年之建築投影面積(合法建築物之投影面積及民國 81 年 1 月 10 日前

建造完成之違章建築總投影面積) 
 B：更新單元內屋齡未達 30 年之建築投影面積  

(二)本基準第八點第二項之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投影面積檢討： 

棟別 建築物門牌 
（中山路二段） 建號 坐落

地號 基地面積(㎡) 
各建物投
影面積 

得計入檢討之建
物投影面積(㎡) 備註 

1 451 號 100 9 869.81 250.05 869.81 

合法建築物以其坐落
之基地面積，計其建
物投影面積 

2 449 巷 4 號 101 11 119.82 83.75 119.82 
3 449 巷 6 號 102 12 120.02 94.64 120.02 
4 449 巷 8 號 103 13 130.03 98.00 130.03 
5 449 巷 10 號 104 14 129.29 94.08 129.29 

6 449 巷 2 號 － － － 106.75 106.75 
未辦保存登記之土地
改良物（已扣除建物
坐落現有巷道內之部
分面積） 7 449 巷 12 號 － － － 135.74 135.74 

建築物總投影面積(A0)     1,611.46 

更新單元面積扣除已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面積(A1)  2,175.93－550.61＝1,625.32 

一般平地之空地比：A0/A1≧ 1/3 計算式 1,611.46/1,625.32＝99.15%≧1/3…OK 

計算

結果 

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投影面積應符合下列要件： 
  1.一般平地之空地比：A0/A1≧ 1/3 
  2.法定山坡地之空地比：A0/A1≧ 1/2 
    3.更新單元為完整街廓或範圍內符合本基準第五點第一項第四款情形者：A0/A1≧ 1/4 
 A0：建築物總投影面積(合法建築物座落之基地面積或投影面積及民國 81 年 1 月 10 日前建

造完成之違章建築總投影面積) 
 A1：更新單元面積，得扣除已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及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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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指標檢核表 

一、更新單元內屬土造、木造、磚造、石造及 30 年以上加強磚造建築物之樓地板面

積檢核表： 

棟

別 
建物門牌 使用年份 構造別 

土、木、磚、石造及 30 年以上加

強磚造建築物樓地板面積（㎡） 
是(A) 否(B) 

1 中山路二段 451 號 53 年 12 月 31 日 加強磚造 500.10 304.61 
2 中山路二段 449 巷 4 號 61 年 08 月 17 日 加強磚造 167.49 127.49 
3 中山路二段 449 巷 6 號 61 年 05 月 00 日 加強磚造 189.28 207.53 
4 中山路二段 449 巷 8 號 58 年 01 月 00 日 加強磚造 196.00 231.58 
5 中山路二段 449 巷 10 號 58 年 01 月 00 日 加強磚造 188.16 230.92 
6 中山路二段 449 巷 2 號 610608 門牌初編 加強磚造 270.20  
7 中山路二段 449 巷 12 號 591010 行政區調整 加強磚造 425.52  

合計 1,936.75 1,102.13 
更新單元內全部建築物樓地板面積(A+B) 3,038.88 

計算結果 A/(A+B)≧1/2 
1,936.75/(1,936.75+1,102.13)＝63.73%≧1/2...OK 
A：土造、木造、磚造、石造及 30年以上加強磚造建築物之樓地板面積 
B：除 A 類以外構造物之樓地板面積 

基準項次 符合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建築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指標表之項次

一「擬申請之更新單元內屬土造、木造、磚造、石造及 30 年以上加強磚造建築物之樓

地板面積比例達 1/2 以上」。 

檢附文件及認定方式： 
建築物及地區環境評
估指標 認定方式 相關證明文件 

一、更新單元內屬土

造、木造、磚

造、石造及 30 年

以上加強磚造建

築物之樓地板面

積比例達 1/2 以

上。 

（一）應依使用執照或建物登記簿謄本所載構造別、日期及樓

地板面積為準。 
（二）輔以實測地形圖或航測圖檢核。 
（三）若無使用執照或建物登記簿謄本，應檢具下列證明文件

之一，以證明使用年期及其面積： 
1、完納稅捐證明  
2、繳納自來水費或電費證明  
3、戶口遷入證明 
4、都市計畫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等足證明30年期圖說 

（四）應檢具建築師、相關專業技師簽證文件。 

■建築物使用執照

影本或建物登記

簿謄本(影本請加

蓋與正本相符) 

□實測地形圖或

航測圖（比例

尺 不 得 小 於

1/1000） 

■其他相關證明文

件 
 
 
 
 

九、更新單元屬遭受重大災害情形之虞者： 
(一)更新單元內現有建築物經建築師、結構技師或土木技師辦理鑑定簽證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棟

數比例達 1/2 以上者：(請就下列選項勾選) 
■於 78 年 5 月 5 日修正建築技術規則前領得建造執照之建築物，且依內政部建築物實施耐震能

力評估及補強方案初步評估有疑慮或確有疑慮者，其棟數比例達 1/2 以上。 
■建築物耐震係數不符合現行建物耐震設計規範「耐震五級」標準之棟數比例達 1/2 以上。 

檢 核 表 

建物棟別 建築物門牌 
建物是否遭受重大災害之虞者(棟數) 
是(A) 否(B) 

1 中山路二段 451 號 ○  
2 中山路二段 449 巷 4 號 ○  
3 中山路二段 449 巷 6 號 ○  
4 中山路二段 449 巷 8 號 ○  
5 中山路二段 449 巷 10 號 ○  
6 中山路二段 449 巷 2 號 ○  
7 中山路二段 449 巷 12 號 ○  

合計 -- A=7 B=0 
計算結果  A/(A+B)≧1/2 
基準項次 符合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建築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指標表之

項次九「更新單元屬下列有受重大災害情形之虞者…」。 
(二)更新單元內有兩幢以上建築物，且非防火構造建築物鄰棟間隔低於 3 公尺(幢數) 

檢 核 表 

建物幢別 建築物門牌 
建物有無遭受重大災害情形之虞(幢數) 

是(A) 否(B) 
    
    

合計   
計算結果  A/(A+B)≧2/3 
基準項次 符合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建築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指標表之

項次九「更新單元屬下列有受重大災害情形之虞者…」。 

檢附文件及認定方式： 
建築物及地區環境
評估指標 

認定方式 相關證明文件 

九、更新單元屬遭受

重大災害情形

之虞者。 
 

（一）使用執照或建物登記簿謄本或經本府核發之

合法房屋證明文件。 
（二）相關技師公會或學術團體出具之鑑定證明。 
（三）建築線指示(定)圖、建物測量成果圖。 
（四）應檢具建築師、相關專業技師簽證文件。 

■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或建物登記簿謄本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民樂段12地號等1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附錄-5 楓韻開發‧三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富達都市更新 

 

附圖- 1、自行劃定都市更新單元相關證明-指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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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自行劃定都市更新單元相關證明-指標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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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貳、實施者申請都市更新案件涉及各項審查事項自行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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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參、實施者證明文件 
（一）公司變更登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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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肆、公寓大廈規約（草案） 
本○○○○公寓大廈訂定規約係依據內政部 103.04.30 台內營字第 1030803180 號令修正後之版本，

自中華民國 103 年 07 月 01 日生效，本公寓大廈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無權占有人及住戶均有遵守之

義務： 

壹、 注意事項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一、《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有關規約之形式 

（一）規約 
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益，確保良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之共同遵守事項。【第三條第十二款】 
（二）規約草約 

1. 公寓大廈之起造人於申請建造執照時，應檢附專有部分、共用部分、約定專用部分、約

定共用部分標示之詳細圖說及規約草約。於設計變更時亦同。【第五十六條第一項】 
2. 規約草約經承受人簽署同意後，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訂定規約前，視為規約。【第五十

六條第二項】 
3. 規約草約，得依規約範本制作。【第六十條第二項】 

（三）規約範本 
1. 規約範本為參考性質，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六十條第一項】 
2.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前已取得建造執照之公寓大廈，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訂定規約前，

以規約範本視為規約。【第五十五條第二項】 

二、 規約之報備 
（一）規約之內容如訂定管理組織（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之籌組規範事項者，必須將規

約列為管理組織申請報備之檢附文件。 
（二）規約之內容如訂定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

備，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規範者，必須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完成報備。【第八條第一項】 

三、 規約記載之事項 
（一）非經載明於規約者不生效力之事項【第二十三條第二項】 

1. 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範圍及使用主體。 
2. 各區分所有權人對建築物共用部分及其基地之使用收益權及住戶對共用部分使用之特別

約定。 
3. 禁止住戶飼養動物之特別約定。 
4. 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 
5. 財務運作之監督規定。 
6.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有出席及同意之區分所有權人人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之特別約

定。 
7. 糾紛之協調程序。 

（二）載明於規約亦不生效力之事項【第七條】 
1. 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不得獨立使用供做專有部分。其為下列各款者，並不得為約定專用

部分： 
（1）公寓大廈本身所占之地面。 
（2）連通數個專有部分之走廊或樓梯，及其通往室外之通路或門廳；社區內各巷道、 
防火巷弄。 
（3）公寓大廈基礎、主要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頂之構造。  
（4）約定專用有違法令使用限制之規定者。 
（5）其他有固定使用方法，並屬區分所有權人生活利用上不可或缺之共用部分。 

2. 約定事項有違反法令之規定者。 
（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或《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已有規定，僅得於規約變更規

定之事項 
1.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開議及決議額數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三分之二以上及其

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

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行之。【第三十一條】 
2.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重新召集之開議及決議額數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未獲致決議、出席區分所有權

人之人數或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未達前條定額者，召集人得就同一議案重新召集會

議；其開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出席人數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三人並五分之一以上及其

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五分之一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

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合計過半數之同意作成決議。前項決議之會議紀錄依第三十四條第

一項規定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後，各區分所有權人得於七日內以書面表示反對意見。

書面反對意見未超過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半數時，該決議視為

成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3. 召集人與管理負責人之互推方式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三項所定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一人為召集人，除規約

另有規定者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二人以上書面推選，經公告十日後生效。區分所有

權人推選管理負責人時，準用前項規定。﹝第七條﹞ 
（四）《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或《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已有規定，可於規約變更規定

之事項 
1. 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 

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

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除應依法令規定辦理外，該公寓大廈

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經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報

備有案者，應受該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限制。【第八條第一項】 
2. 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費用之分擔標準 

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

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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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

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十條第二項】 
3. 開放空間及退縮空地供營業使用 

開放空間及退縮空地，在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範圍內，得依規約或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決議供營業使用；防空避難設備，得為原核准範圍之使用；其兼作停車空間使

用者，得依法供公共收費停車使用。【第十六條第二項】 
4. 住戶飼養動物 

住戶飼養動物，不得妨礙公共衛生、公共安寧及公共安全。【第十六條第四項】 
5.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集人之任期 

無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或無區分所有權人擔任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

員時，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一人為召集人；召集人任期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依規約

規定，任期一至二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未規定者，任期

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第二十五條第三項】 
6. 管理委員、主任委員及管理負責人之任期 

管理委員、主任委員及管理負責人之任期，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之規定，任期

一至二年，主任委員、管理負責人、負責財務管理及監察業務之管理委員，連選得連

任一次，其餘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未規定者，任期一

年，主任委員、管理負責人、負責財務管理及監察業務之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一次，

其餘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第二十九條第三項】 
7. 住戶非該專有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之被選舉權 

公寓大廈之住戶非該專有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者，除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或規約

另有規定外，得被選任、推選為管理委員、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第二十九條第

五項】 
8. 管理委員會職務委辦之授權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六條所定管理委員會之職務，除第七款至第九款、第十一款

及第十二款外，經管理委員會決議或管理負責人以書面授權者，得由管理服務人執行

之。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十一條﹞ 
（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尚無規定，可於規約規定之事項 

1. 分幢或分區成立管理委員會 
非封閉式之公寓大廈集居社區其地面層為各自獨立之數幢建築物，且區內屬住宅與辦

公、商場混合使用，其辦公、商場之出入口各自獨立之公寓大廈，各該幢內之辦公、

商場部分，得就該幢或結合他幢內之辦公、商場部分，經其區分所有權人過半數書面

同意，及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約明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項

各款事項後，以該辦公、商場部分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並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第二十六條第一項】 
2. 管理委員會之籌組運作規範 

主任委員、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權限與其委員人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法與

代理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二十九

條第二項】 

（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權限，可於規約規定之事項 
1. 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良之標準及授權 

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良，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

【第十一條第一項】 
2. 公共基金繳納標準及運用之授權 

區分所有權人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繳納之公共基金；公共基金應設專戶儲存，並

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其運用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

【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三項】 

四、 規約範本條文參考選項之適用 
（一）規約內容所牽涉事務非常繁雜，且因公寓大廈個案之差異，如建築物型態、用途、規模、

設施等差異而常有不同之決策及管理方式；對於公寓大廈之共同事務，規約範本提供管

理或處理方式之條文選項，作為規約訂定、修訂時選用之參考。 
（二）規約範本條文中之選項，為列舉參考性質，如無適用之選項時，得依個別需求另行擬訂

條文載明於規約中。 
（三）規約範本條文中之選項，如未勾選時，以第 1 選項準用之。 
（四）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修訂之規約，應將不適用條文或未勾選之選項刪除。 

五、 規約範本部分條文另訂管理規章 
（一）規約範本依事務性質分類編章，公寓大廈可因應個案的需要，將部分規章內容與規約分

離單獨訂定，以降低規約之複雜性，而不影響規約之完整性。 
（二）第三章有關管理委員會籌組運作之規範，得另行單獨訂定﹝○○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組

織章程﹞。 
（三）第四章有關公共基金及管理費之財務管理規範，得另行單獨訂定﹝○○公寓大廈財務管

理規定﹞。 
（四）有關公寓大廈停車位管理費收取標準、停放車種管理方式及住戶使用停車空間之方式、

違反義務處理方式等，得另行單獨訂定﹝○○公寓大廈停車空間使用管理規定﹞。 

貳、 本文 
本        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益，確保良好生活環境之共同遵守事項，訂定規約

條款如下： 

第一章 使用區分及管理 
第一條 本規約效力所及範圍 

本規約效力及於本公寓大廈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無權占有人及住戶。 
本公寓大廈之範圍：（請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形） 
■1.為使用執照及其竣工圖所載之基地、建築物及附屬設施（以下簡稱標的物件）。 
□2.如附件一中所載之基地、建築物及附屬設施（以下簡稱標的物件）。 

第二條 專有部分、共用部分、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 
一、本公寓大廈專有部分、共用部分、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範圍界定如下： 

（一）專有部分：指公寓大廈之一部分，具有使用上之獨立性，且為區分所有之標

的者。為編釘獨立門牌號碼或所在地址證明之單位，並登記為區分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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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 
（二）共用部分：指不屬專有部分與專有附屬建築物，而供共同使用者。 
（三）約定專用部分：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經約定供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者，使用

者名冊由管理委員會造冊保存。 
（四）約定共用部分：公寓大廈專有部分經約定供共同使用者。 

二、本公寓大廈專有部分、共用部分、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區劃界限：（請

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形） 
■1.詳如使用執照及其竣工圖所載之基地、建築物及附屬設施之圖說。 
□2.詳如附件一標的物件之圖說。 

三、本公寓大廈法定空地、樓頂平臺為共用部分，（請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

視為選擇 1.之情形） 
■1.應供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共同使用，非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不得

約定為約定專用部分。 
■2.除下列約定專用外，應供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共同使用。 
（1）位於 3F-D 之露臺（如法定空地、樓頂平臺），為 3F-D（門牌編號）之區分

所有權人約定專用。 
（2）位於 8F-B 之露臺（如法定空地、樓頂平臺），為 8F-B（門牌編號）之區分

所有權人約定專用。 
（3）位於 8F-E 之露臺（如法定空地、樓頂平臺），為 8F-E（門牌編號）之區分

所有權人約定專用。 
（4）位於 9F-D 之露臺（如法定空地、樓頂平臺），為 9F-D（門牌編號）之區分

所有權人約定專用。 
（5）位於 20F-B 之露臺（如法定空地、樓頂平臺），為 20F-B（門牌編號）之區

分所有權人約定專用。 
（6）位於 20F-D 之露臺（如法定空地、樓頂平臺），為 20F-D（門牌編號）之區

分所有權人約定專用。 
（7）位於 26F-A 之露臺（如法定空地、樓頂平臺），為 26F-A（門牌編號）之區

分所有權人約定專用。 
（8）位於 26F-E 之露臺（如法定空地、樓頂平臺），為 26F-E（門牌編號）之區

分所有權人約定專用。 
（9）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費用由約定專用人負擔。 

四、停車空間應依下列規定： 
（一）停車空間之權利（請就下列四者勾選，可複選，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形） 

■1.為共用部分且有登記車位編號者，依其登記之編號；未辦理登記編號者，

依起造人或建築業者之買賣契約書或分管契約書，為約定專用部分使用。 
□2.無分管契約書為共同持分之停車空間，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授權

管理委員會，得將部分之停車空間約定為約定專用部分供特定區分所有權人

使用。 
■3.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劃設機車停車位，供住戶之機車停放。 

□4.停車空間之其他權利形式：                               。 
（二）停車空間之使用管理（請就下列三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形） 

■1.停車空間使用管理辦法：包含停車位管理費收取標準、停放車種管理方

式及住戶使用停車空間之方式、違反義務處理方式等，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決議訂定。 
□2.停車空間使用管理辦法：包含停車位管理費收取標準、停放車種管理方

式及住戶使用停車空間之方式、違反義務處理方式等，授權管理委員會訂定。 
□3.停車空間之其他使用管理方式：                               。 

五、本公寓大廈外牆（包含外牆面及其構造）之使用管理（請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未

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形） 
■1.本公寓大廈外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管理

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每年至少應檢視一次外牆磁磚或飾面材料之劣化情形，並作成

紀錄。 
外牆磁磚或飾面材料如有新增剝落或浮起（凸起）之情形，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

會除應請求召集人於一個月內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相關修繕、管理、維護事

宜外，如有影響公共安全之虞，應立即設置相關安全緊急處理措施（如防護網或警

示帶），並通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2.本公寓大廈外牆之使用管理方式：                               。 

六、新建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除應

符合法令規定外，並依規定向主管機關完成報備後，限制（請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

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形） 
■1.不得有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 
□2.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須符合下列規定

後，再依相關法令規定辦理：                               。 
七、公寓大廈有十二歲以下之住戶時，外牆開口部或陽臺得設置不妨礙逃生且不突出外

牆面之防墜設施（係避免兒童由外牆開口部或陽臺墬落所為之設施）。防墜設施設

置後，如因設置理由消失（無十二歲以下之住戶）且不符前款規定者，區分所有權

人應予改善或回復原狀。本公寓大廈設置防墬設施之材質、顏色、形式如下： 
■1.除了符合上開不妨礙逃生且不突出外牆面外，無其他限制規定。 
□2.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 

第三條 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之使用管理 
一、住戶對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之使用應依其設置目的及通常使用方法為之。 

本公寓大廈除依建築法規設置共用設施以外之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設施如下：

（請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形） 
□1.無其他共用設施設置。 
■2.包括：                 等設施，其使用管理及維護辦法授權予管理委員會

訂定實施。 
二、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於本規約生效前，有違反建築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者，（請

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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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建築法相關規定辦理。 
■2.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於 1 個月內予以改善或回復原狀。 

三、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設置或改善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者，管理委員會應予為之。

其衍生費用之分擔或負擔方式如下： 
（一）如係專有部分變更使用用途時，依法應設置者，（請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

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形） 
■1.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超過一戶者，按其各戶所占建物登記面

積比例分攤。 
□2.其他負擔或分擔方式：                   。 

（二）如係因法令規定須改善或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設置者，（請就下列二者

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形） 
■1.由管理費或公共基金支應。 
□2.其他負擔或分擔方式：                               。 

第四條 專有部分及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管理 
一、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收益、處分，並排

除他人干涉。 
二、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

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 
三、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利用，不得有妨害建築物之正常使用及違反區分所有權

人共同利益之行為。 
四、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專有部分及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應依使用執照所載用途為

之。 
五、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於專有部分及約定專用部分應依符合法令規定之方式使用，

並不得有損害建築物主要構造及妨害建築物環境品質。 
六、專有部分及約定專用部分於本規約生效前，有違反建築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者，（請

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形） 
□1.依建築法相關規定辦理。 
■2.該區分所有權人應於  1  個月內予以改善或回復原狀。 

第二章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第五條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目的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開係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之有關事項。 
第六條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開 

一、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之召開 
1.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    次（至少一次）。 
2.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召開臨時會議： 
（1）發生重大事故有及時處理之必要，經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請求者。（2）
經區分所有權人五分之一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五分之一以上，以書面載

明召集之目的及理由請求召集者。 
二、召集人之產生方式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集人，除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外，由具區分所

有權人資格之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主

任委員不具區分所有權人資格時，得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資格之管理委員擔任之。 
前項無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或無區分所有權人擔任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

管理委員時，由區分所有權人互推一人為召集人，召集人無法產生時，以區分所有

權人名冊依序輪流擔任。 
三、開會通知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由召集人於開會前十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

有權人。但有急迫情事須召開臨時會者，得於公告欄公告之；公告期間不得少於二

日。 
開會通知之發送，以開會前十日登錄之區分所有權人名冊為據。區分所有權人資格

於開會前如有異動時，取得資格者，應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四、出席資格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由區分所有權人本人出席，數人共有一專有部分者，應推由一

代表出席。 
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但

受託人於受託出席之區分所有權比例及區分所有權人之人數以不超過全部之五分之

一為上限。代理人應於簽到前，提出區分所有權人之出席委託書。 
會議之目的如對某專有部分之承租者或使用者有利害關係時，該等承租者或使用者

經該專有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得列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陳述其意見。 
第七條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開議 

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主席（請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形） 
■1.會議主席產生之優先順序： 
（1）由召集人擔任。 
（2）由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區分所有權人於會議開始時推選一人擔任。 
□2.會議主席產生之其他方式：                               。 

二、應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 
（一）規約之訂定或變更。 
（二）公寓大廈之重大修繕或改良。 
（三）公寓大廈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三條第二款或第三款情形之一須重建者。 
（四）住戶之強制遷離或區分所有權之強制出讓。 
（五）約定專用或約定共用事項。 
（六）管理委員執行費用之支付項目及支付辦法。 
（七）其他依法令需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事項。 

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開議及決議額數 
各專有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有一表決權。數人共有一專有部分者，該表決權應推由

一人行使。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出席人數與表決權之計算，於任一區分所有權人之區分所有權

占全部區分所有權五分之一以上者，或任一區分所有權人所有之專有部分之個數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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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全部專有部分個數總合之五分之一以上者，其超過部分不予計算。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事項：（請就下列三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

形） 
□1.除第二款第一目至第五目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三分之二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

合計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

區分所有權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行之外，其餘決議均應有區分所有權人過半數及其

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

人數區分所有權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2.除第二款第一目至第五目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三分之二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

合計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行之外，其餘決議均應有

區分所有權人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 
□3.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開議及決議之其他額數：                            。 

第八條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重新召集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依前條第三款規定未獲致決議、出席區分所有權人之人數或其區分所

有權比例合計未達前條第三款定額者，召集人得就同一議案重新召集會議；其開議應有

區分所有權人三人並五分之一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五分之一以上出席，以出席

人數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合計過半數之同意作成決議。 
前揭決議之會議紀錄應於會後十五日內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後，各區分所有權人得於七

日內以書面表示反對意見。書面反對意見未超過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

合計半數時，該決議視為成立。 
會議主席應於會議決議成立後十日內以書面送達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並公告之。 

第九條 議案成立之要件 
一、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辦理管理委員選任事項時，應在開會通知中載明並公告之，不

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二、會議之目的如為專有部分之約定共用事項，應先經該專有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書面

同意，始得成為議案。 
三、約定專用部分變更時，應經使用該約定專用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但該約定專

用顯已違反公共利益，經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訴請法院判決確定者，不在此限。 
四、公寓大廈外牆面、樓頂平臺、設置廣告物、無線電台基地台等類似強波發射設備或

其他類似之行為，設置於屋頂者，應經頂層區分所有權人同意；設置其他樓層者，

應經該樓層區分所有權人同意。該層住戶，並得參加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陳述意見。 
第十條 會議紀錄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事項，應作成會議紀錄，由主席簽名，於會後十五日內送達各

區分所有權人並公告之。 
會議紀錄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開會時間、地點。 
二、出席區分所有權人總數、出席區分所有權人之區分所有權比例總數及所占比例。 
三、討論事項之經過概要及決議事項內容。 

會議紀錄，應與出席人員（包括區分所有權人及列席人員）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之

委託書一併保存。 

第三章 管理委員會 
第十一條 管理委員會之目的、人數 

一、管理委員會之目的 
管理委員會應向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負責，並向其報告會務；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管

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係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

作。 
二、管理委員會人數 

為處理區分所有關係所生事務，本公寓大廈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為管理委員組

成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組成如下： 
（一）主任委員一名。 
（二）副主任委員   名。 
（三）財務委員（負責財務業務之委員）   名。 
（四）監察委員（負責監察業務之委員）   名。 
（五）委員   名。 
前項委員名額，合計    名，並得置候補委員   名。委員名額之分配方式：

（請就下列五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形） 
■1.採不分配方式為之。 
□2.採分層劃分：自第   層至第   層   名；自第   層至第   層   名；自第   
層至第   層   名。 
□3.採分棟劃分：   棟   名；   棟   名；   棟   名。 
□4.採分區劃分：   區   名；   區   名；   區   名。 
□5.管理委員名額之其他分配方式：                             。 

第十二條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財務委員及管理委員之資格、選任、任期及解任 
一、管理委員選任之資格及其限制 

（一）管理委員選任之資格：（請就下列五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

形） 
□1.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及財務委員，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

之住戶任之，其他管理委員由住戶任之。 
■2.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及財務委員，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

或其配偶之住戶任之，其他管理委員由住戶任之。 
□3.管理委員須由具區分所有權人身分之住戶任之。 
□4.管理委員由住戶任之。 
□5.管理委員選任之其他資格及其限制：                            。 

（二）每一區分所有權僅有一個選舉與被選舉權。 
（三）主任、財務及監察等委員，連選得連任一次，其餘委員連選得連任。 
（四）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及財務委員之消極資格：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及財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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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已充任者，即當然解任。 
1. 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或違反工商管理法令，經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

刑期之宣告，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者。 
2. 曾服公職虧空公款，經判決確定，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者。 
3. 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4. 有重大喪失債信情事，尚未了結或了結後尚未逾二年者。 
5. 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 

（五）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及管理委員選任時應予公告，

解任時，亦同。 
二、管理委員及職位之選任 

（一）管理委員之選任方式：（請就下列五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

形） 
■1.（1）委員名額未按分區分配名額時，採記名單記法選舉，並以獲出席

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多者為當選。 
（2）委員名額按分區分配名額時，採無記名單記法選舉，並以獲該分

區區分所有權人較多者為當選。 
□2.採無記名複記法選舉，並以獲該分區區分所有權人較多者為當選。 
□3.採無記名單記法選舉，並以獲該分區區分所有權人較多者為當選。 
□4.依區分所有權人名冊輪流擔任。 
□5.管理委員之其他選任方式：                            。 

（二）主任委員由管理委員互推之。 
主任委員解職出缺時：（請就下列四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

形） 
■1.由管理委員互推遞補之；主任委員出缺至重新選任期間，由副主任委員

行使主任委員職務。 
□2.由副主任委員遞補。 
□3.由管理委員互推遞補之；主任委員出缺至重新選任期間，由     委員

行使主任委員職務。 
□4.主任委員出缺期間之其他代行職務及遞補方式：                  。 

（三）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及財務委員（請就下列三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

選擇 1.之情形） 
□1.由主任委員於管理委員中選任之。 
■2.由管理委員互推之。 
□3.其他之選任方式：                            。 
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及財務委員解職出缺時，應於管理委員中重新選任遞

補之。 
（四）管理委員出缺時，由候補委員依序遞補，其任期以補足原管理委員所遺之任

期為限，並視一任。 
（五）管理委員之選任，由管理委員會於任期屆滿前二個月辦理：（請就下列三者

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形） 
■1.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辦理選任。 
□2.依區分所有權人名冊輪流擔任。 
□3.管理委員選任之其他辦理方式：                            。 

三、管理委員之任期，（請就下列三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形） 
■1.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為期一年。 
□2.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為期二年。 
□3.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為期   年   月（至少一年，至

多二年）。 
四、管理委員之解任、罷免 

（一）管理委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即當然解任。 
1. 任職期間，喪失本條第一款管理委員選任之資格者。 
2. 管理委員喪失住戶資格者。 
3. 管理委員自任期屆滿日起，視同解任。 

（二）管理委員之罷免 
1. 主任委員及其他管理委員職務之罷免（請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未勾選

者視為選擇（1）之情形） 
■（1）應三分之二以上之管理委員書面連署為之。 
□（2）管理委員職務之其他罷免方式：                          。 

2. 管理委員之罷免（請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1）之情

形） 
■（1）應由被選任管理委員之選舉權人二分之一以上之書面連署之。 
□（2）管理委員之其他罷免方式：                            。 

第十三條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財務委員及管理委員之權限 
一、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並依管理委員會決議執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

六條規定事項。 
二、主任委員應於定期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對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報告前一會計年度之

有關執行事務。 
三、主任委員得經管理委員會決議，對共用部分投保火災保險、責任保險及其他財產保

險。 
四、主任委員得經管理委員會決議通過，將其一部分之職務，委任其他委員處理。 
五、副主任委員應輔佐主任委員執行業務，於主任委員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代理其職務。 
六、財務委員掌管公共基金、管理及維護分擔費用 （以下簡稱為管理費）、使用償金

等之收取、保管、運用及支出等事務。 
七、監察委員應監督管理委員、管理委員會，遵守法令、規約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管

理委員會之決議執行職務。 
八、管理委員應遵守法令、規約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管理委員會之決議。為全體區分

所有權人之利益，誠實執行職務。 
九、管理委員之報酬（請就下列三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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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無給職。 
□2.得為工作之需要支領費用或接受報酬，其給付方法，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

決議為之。 
□3.管理委員其他報酬給付方式：                            。 

十、公共安全檢查與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及改善之執行。 
第十四條 管理委員會會議之召開 

一、主任委員召開管理委員會會議（請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

形） 
■1.應每二個月乙次。 
□2.應每   個月乙次。 

二、管理委員會會議，應由主任委員於開會前七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管理委

員。 
三、發生重大事故有及時處理之必要，或經三分之一以上之委員請求召開管理委員會會

議時，主任委員應儘速召開臨時管理委員會會議。 
四、管理委員會會議開議決議之額數（請就下列四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

情形） 
■1.應有過半數之委員出席參加，其討論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決議通過。 
□2.應有    以上之委員出席參加，其討論事項應經出席委員    以上之決議通過。 
□3.討論事項應經全體管理委員    以上之決議通過。 
□4.管理委員會之其他開議決議額數：                            。 
管理委員因故無法出席管理委員會會議得以書面委託（請就下列五者勾選其一，未

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形） 
■1.其他管理委員出席，但以代理一名委員為限。 
□2.候補委員出席，但以代理一名委員為限。 
□3.其配偶或直系親屬出席。 
□4.      出席，但以代理一名委員為限。 
□5.管理委員出席會議之其他代理方式：                            。 

五、有關管理委員會之會議紀錄，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開會時間、地點。 
（二）出席人員及列席人員名單。 
（三）討論事項之經過概要及決議事項內容。 

六、管理委員會會議之決議事項，應作成會議紀錄，由主席簽名，於會後十五日內公告

之。 
第十五條 管理委員會之保管、公告及移交責任 

一、管理委員會之保管責任 
（一）規約、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及管理委員會之會議紀錄、簽到簿、代理出席之委

託書、使用執照謄本、竣工圖說、水電、消防、機械設施、管線圖說、公共

安全檢查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文件、印鑑及有關文件應由管理委員會

負保管之責。 

（二）管理委員會應製作並保管公共基金餘額、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

欠繳公共基金與應分攤或其他應負擔費用情形、附屬設施設備清冊、固定資

產與雜項購置明細帳冊、區分所有權人與區分所有權比例名冊等。 
（三）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屬設施設備之點收及保管。 
（四）收益、公共基金及其他經費之保管。 

二、管理委員會公告責任 
（一）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監察委員、財務委員及管理委員選任時應予公告，

解任時亦同。 
（二）公共基金或區分所有權人、住戶應分擔或其他應負擔費用之收支、保管及運

用情形之定期公告。 
（三）會計報告、結算報告及其他管理事項之提出及公告。 
（四）管理委員會為原告或被告時，應將訴訟事件要旨速告區分所有權人。 
（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管理委員會之會議紀錄應於限期內公告。 
（六）本公寓大廈公告欄設置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管理委員會之移交責任 
公共基金收支情形、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印鑑及餘額，管理委員會保

管之文件及資產等，於管理委員會解職、離職或改組時移交新管理負責人或新管理

委員會。 
第十六條 管理負責人準用規定之事項 

未成立管理委員會或管理委員會任期屆滿解職，未組成繼任之管理委員會期間，由區分

所有權人推選住戶一人為管理負責人，未推選管理負責人時，以區分所有權人依法互推

之召集人或申請指定之臨時召集人為管理負責人。 
管理負責人準用下列管理委員會應作為之規定： 
一、管理負責人執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六條管理委員會職務規定事項。 
二、管理負責人為原告或被告時，應將訴訟事件要旨速告區分所有權人。 
三、管理負責人應向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負責，並向其報告。 

第四章 財務管理 
第十七條 公共基金、管理費之繳納 

一、為充裕共用部分在管理上必要之經費，除由起造人依法提撥公共基金總金額新臺幣

＿＿＿＿＿＿＿＿元整外，區分所有權人應遵照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議決之規定向管

理委員會繳交下列款項： 
（一）公共基金。 
（二）管理費。 

二、管理費之收繳 
（一）管理費之分擔基準（請就下列四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形） 

□1.各區分所有權人應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 
□2.由各區分所有權人依照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分擔之。 
■3.各區分所有權人應按其建物登記總面積（不含停車位面積）計算以每坪

每月定額分擔，停車位以每位每月定額分擔，定額之標準由區分所有權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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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議訂定。 
□4.管理費之其他分擔方式：                            。 

（二）管理費之收繳程序及支付方法，授權管理委員會訂定。 
（三）管理費以足敷第十八條第二款開支為原則。 

三、公共基金之收繳 
（一）公共基金收繳基準（請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形） 

■1.由各區分所有權人依照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收繳。 
□2.公共基金之其他收繳方式：                            。 

（二）每年管理費之結餘，得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金額撥入。 
四、公共基金或管理費積欠之處理 

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若在規定之日期前積欠應繳納之公共基金或應分擔或其他應負

擔之費用，已逾二期（即二個收費期別）或積欠達新臺幣  貳  萬元以上（含），

經  30  天期間催告仍不給付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訴請法院命其給付應

繳之金額及遲延利息，遲延利息以未繳金額之年息  6  ％計算。 
五、共用部分及其基地使用收益，除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另有決議外，撥入為公共基金保

管運用。 
六、區分所有權人對於公共基金之權利應隨區分所有權之移轉而移轉；不得因個人事由

為讓與、扣押、抵銷或設定負擔。 
第十八條 管理費、公共基金之管理及運用 

一、管理委員會為執行財務運作業務，應以管理委員會名義開設銀行或郵局儲金帳戶，

公共基金與管理費應分別設專戶保管及運用。 
二、管理費用途如下： 

（一）委任或僱傭管理服務人之報酬。 
（二）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管理、維護費用或使用償金。 
（三）有關共用部分之火災保險費、責任保險費及其他財產保險費。 
（四）管理組織之辦公費、電話費及其他事務費。 
（五）稅捐及其他徵收之稅賦。 
（六）因管理事務洽詢律師、建築師等專業顧問之諮詢費用。 
（七）其他基地及共用部分等之經常管理費用。 

三、公共基金用途如下： 
（一）每經一定之年度，所進行之計畫性修繕者。 
（二）因意外事故或其他臨時急需之特別事由，必須修繕者。 
（三）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良。 
（四）供墊付前款之費用。但應由收繳之管理費歸墊。 

第十九條 重大修繕或改良之標準 
前條第三款第三目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良指其工程金額符合：

（請就下列四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形） 
■1.新臺幣十萬元以上。 
□2.逾公共基金之百分之五。 

□3.逾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一個月管理維護費用。 
□4.其他標準：                             。 

第二十條 約定專用部分或約定共用部分使用償金繳交或給付 
共用部分之約定專用者或專有部分之約定共用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應繳交或給

付使用償金： 
一、依與起造人或建築業者之買賣契約書或分管契約書所載已擁有停車空間持分者。 
二、依與起造人或建築業者之買賣契約書或分管契約書所載訂有使用該一共用部分或專

有部分之約定者。 
三、登記機關之共同使用部分已載有專屬之停車空間持分面積者。 

前項使用償金之金額及收入款之用途，應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後為之。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第一項使用償金之議案，得不適用第九條第二款提案之限制。 

第二十一條 財務運作之監督規定 
一、管理委員會之會計年度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管理委員會製作之公共基金餘額、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欠繳公共基金

與應分攤或其他應負擔費用情形、附屬設施設備清冊、固定資產與雜項購置明細帳

冊（請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形） 
■1.應經經辦人、財務委員、主任委員審核簽章。 
□2.應經經辦人、     委員、      委員、主任委員審核簽章。 

三、會計帳簿應包含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收入明細：發生日期、科目、收入來源、金額。 
（二）支出明細：發生日期、科目、用途、支出對象、金額。 

四、財務報表應包含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收入部分：表頭、期間、收入摘要、應收金額、實收金額、未收金額。 
（二）支出部分：表頭、期間、支出項目、金額。 
（三）收支狀況：前期結餘、總收入、總支出、結餘。 
（四）現金存款：公共基金銀行存款、管理費銀行存款、現金。 

五、監察委員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提出監督報告。 
六、由管理委員會訂定財務之監督管理辦法，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為之。 

第五章 住戶共同遵守協定事項 
第二十二條 住戶應遵守之事項 

一、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行使其權利時，不得妨害其他住戶之安寧、

安全及衛生。 
二、他住戶因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進入或使用其專有

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時，不得拒絕。 
三、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因維護、修繕共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進入或使用其專

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時，不得拒絕。 
四、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使用共用部分時，應經管

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後為之。 
五、專有部分之共同壁及樓地板或其內之管線，其維修費用由該共同壁雙方或樓地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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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之區分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之事由所致者，

由該區分所有權人負擔。 
六、住戶不得任意棄置垃圾、排放各種污染物、惡臭物質或發生喧囂、振動及其他與此

相類之行為。 
七、住戶不得於私設通路、防火間隔、防火巷弄、開放空間、退縮空地、樓梯間、共同

走廊、防空避難設備等處所堆置雜物、設置柵欄、門扇或營業使用，或違規設置廣

告物或私設路障及停車位侵占巷道妨礙出入。但開放空間及退縮空地，在直轄市、

縣（市）政府核准範圍內，得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供營業使用；防空避難設備，

得為原核准範圍之使用；其兼作停車空間使用者，得依法供公共收費停車使用。 
八、住戶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之工作時，未經申請主管建築機關核准，不得

破壞或變更建築物之主要構造。 
九、飼養動物之規定：（請就下列三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形） 

■1.住戶飼養動物，不得妨礙公共衛生、公共安寧及公共安全，並授權管理委員會

訂定飼養動物管理辦法。 
□2.住戶不得飼養動物。 
□3.飼養動物之其他規定：                            。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進入或使用，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並應修復

或補償所生損害。 
第二十二條之ㄧ 住戶室內裝修遵守之事項 

一、住戶如有下列室內裝修行為，應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之規定，委託合法之室

內裝修從業者設計及施工；經向主管建築機關申請審查許可，領得施工許可文件後，

始得施工： 
（一）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裝修。 
（二）內部牆面裝修。 
（三）高度超過地板面以上一點二公尺固定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裝修。 
（四）分間牆變更。 

二、住戶於室內裝修施工前，應將施工許可文件張貼於施工地點明顯處。工程完竣後，

應向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核發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三、室內裝修施工期間，為配合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環境整潔及使用管理，住戶

應（請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形） 
□1.於施工前向管理委員會交付室內裝修工程具結書（其格式如附件七），並恪守

所載規定。 
■2.本公寓大廈室內裝修時，遵守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使用管理規定，其規

定授權予管理委員會訂定實施。 
第二十三條 投保火災保險之責任 

公寓大廈內依法經營餐飲、瓦斯、電焊或其他危險營業或存放有爆炸性或易燃性物

品者。住戶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保險金額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其因此增加其

他住戶投保火災保險之保險費者，並應就其差額負補償責任。 
住戶未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經催告於七日內仍未辦理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

員會應代為投保；其保險費、差額補償費及其他費用，由該住戶負擔。 
第二十四條 其他事項 

一、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之使用管理事項，本規約未規定者，得授權管理委員會另

定使用規則。 
二、區分所有權人資格有異動時，取得資格者應以書面提出登記資料。 
三、區分所有權人將其專有部分出租他人或供他人使用時，該承租者或使用者亦應遵守

本規約各項規定。 
四、區分所有權人及停車空間建築物所有權者，應在租賃 （或使用） 契約書中載明承

租人 （或使用人） 不得違反本規約之規定，並應向管理委員會提切結書。 
五、本規約中未規定之事項，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及其

他相關法令之規定辦理。 
六、今為維護社區公共安全，起造人同意於各棟梯廳等主要出入口及車道出入口裝設監

視系統，並於社區公共設施點交時，一併列入點交項目。 
七、今為加強維護建築物使用安全，起造人同意依建築技術規則第四章之一建築物安全

維護設計規定設置各項維護裝置，並於社區公共設施點交時，一併列入點交項目。 
八、本案設計之挑空部分，今切結將來絕不任意加設違建，不因使用材質而視為室內裝

修，否則經查報願無條件自行拆除，任何時間拆除均無異議，並於產權移轉時及售

屋時列入交待。 
九、禁止二次施工：起造人（申請人）／所有權人／使用人不得有未經核准之新建、增

建、改建、修建，如有上述違建情事經發現屬實者，願無條件自行或接受拆除並負

擔拆除費用，產權移轉時應列入交代。 
十、社區使用執照之建築基地範圍內，依法留設、退縮及設置之□前後院、□開放空間

(人行步道、廣場)、□公共設施(公園、綠地、停車空間)、□公用設備(庭園燈，街

道家具)，社區區分所有權人及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應負起管理維護之責，並列入

公寓大廈規約及買賣契約中載列明確及產權移轉交代事項。 
十一、屋脊裝飾物之構造設於屋頂層，不得擅加建造頂蓋及對外營業使用，並列入住戶

公約及產權移轉交代。 
十二、本案依規定設置屋頂、露台綠化部份，住戶應維持原設計使用，並且共同管理維

護良好環境景觀。 
十三、垃圾車暫停車位日後不得銷售移轉，並列入住戶公約及產權移轉交代。 
十四、一樓室外高層緩衝空間，住戶應維持原目的使用，日後不得違規使用。 
十五、建築物兩側外露樑，住戶應維持原設計使用，禁止二次施工使用。 
十六、本案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設置建築物及景觀夜間照明，為了維護夜間用戶

安全，住戶應維持原時段照明使用，並且共同管理維護。 

第六章 爭議事件及違反義務之處理 
第二十五條 爭議事件之處理 

一、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間發生有關公寓大廈爭議事件時，由管理委員會邀集

相關當事人進行協調、或由當事人向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寓大廈爭議事件調處

委員會申請調處或向鄉（鎮、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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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區分所有權人、管理委員會或利害關係人間訴訟時，應以管轄本公寓大廈所在

地之  新北地院  為第一審法院。 
第二十六條 違反義務之處理 

一、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有妨害建築物正常使用及違反共同利益行為時，管理委員會應

按下列規定處理： 
（一）住戶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六條第一項之規定，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

約定專用部分或行使權利時，有妨害其他住戶之安寧、安全及衛生情事；於

他住戶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進入或使用其

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時，有拒絕情事；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

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使用共用部分時，應經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之

同意後為之；經協調仍不履行時，得按其性質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

為必要之處置。管理委員會本身於維護、修繕共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進入

或使用該住戶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有拒絕情事時，亦同。 
（二）住戶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有任意變更公寓大廈周圍

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之構造、顏色、設

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行為時，應予制止，經制止而不遵從者，應報

請主管機關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處理，該住戶應於一

個月內回復原狀，屆期未回復原狀者，由管理委員會回復原狀，其費用由該

住戶負擔。 
（三）住戶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九條第二項之規定，對共用部分之使用未依設

置目的及通常使用方法為之者，應予制止，並得按其性質請求各該主管機關

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如有損害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四）住戶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對於專有部分、約定專

用部分之使用方式有違反使用執照及規約之規定時，應予制止，經制止而不

遵從者，應報請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處理，要求其回復原狀。 
（五）住戶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至第四項之規定有破壞公共安全、

公共衛生、公共安寧等行為時，應予制止，或召集當事人協調處理，經制止

而不遵從者，得報請地方主管機關處理。 
二、住戶有下列各目之情事，管理委員會應促請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改善，於三個月內

仍未改善者，管理委員會得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訴請法院強制其遷離。而

住戶若為區分所有權人時，亦得訴請法院命其出讓區分所有權及其基地所有權應有

部分： 
（一）積欠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規約規定應分擔費用，經強制執行再度積欠金額

達其區分所有權總價百分之一者。 
（二）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相關規定經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四款處以罰鍰後，仍不改善或續犯者。 
（三）其他違反法令或規約，情節重大者。 

三、前款強制出讓所有權於判決確定後三個月內不自行出讓並完成移轉登記手續者，管

理委員會得聲請法院拍賣之。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七條 利害關係人請求閱覽或影印 

利害關係人得提出書面理由請求閱覽或影印下列文件，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不得拒絕： 
一、規約、公共基金餘額、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欠繳公共基金與應分攤或

其他應負擔費用情形、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 
二、管理委員會保管之下列文件：                      。 

本公寓大廈文件之保管及閱覽管理規定：（請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

選擇 1.之情形） 
□1.詳如附件六。 
■2.授權管理委員會訂定之。 

第二十八條 繼受人之責任 
區分所有權之繼受人，應於繼受前向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請求閱覽或影印前條

所定文件，並應於繼受後遵守原區分所有權人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或規約所定之一

切權利義務事項。 
第二十九條 催告與送逹方式 

一、應行之催告事項，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以書面為之。 
二、應行之送達：（請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 1.之情形） 

■1.以投遞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向管理委員會登記之地址為之，未登記者則投遞

於本公寓大廈之地址信箱或以公告為之。 
□2.其他送達方式：                            。 

第三十條 管理維護計畫 
一、住戶費用負擔及收支基準 

（一）為充裕部分在管理上必要經費，區分所有權人應遵照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議決

之規定，向管理委員會繳交「公共基金」及「管理費」。 
（二）「管理費」由各區分所有權人依照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分擔之。 
（三）「管理費」已足敷第十八條第二款開支為原則，公共基金依每月管理費 20

％收繳，其金額達 2 年之管理費用時，得經過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停止收繳。 
（四）區分所有權人若在規定日期前未繳納應納金額時，管理委員會得訴請法院命

其給付應繳金額另收取遲延利息，以未繳金額年息 10％計之。 
二、停車位之管理 

（一）本公寓大廈總共規劃 116 輛平面式汽車停車位、 133 輛平面式機車停車位

及平面式自行車停車位 34 部。 
（二）本公寓大廈總共規劃垃圾裝卸停車位 1 部，供作臨時停車及大樓公共使用

之無障礙汽車停車位 2 部，不得計入法定停車位數量，且不得銷售移轉。 
（三）設置之機車停車位及自行車停車位，為區分所有權人共有，將來使用方式須

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定，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可擅自變更作其他用途。 
三、外觀管理規定 

（一）屬於本公寓大廈之外觀、屋頂平台、防空避難室及公共設施等除另有約定外，

應按起造人之規劃永久維護使用，不得有變更構造、顏色、使用目的、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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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物佔用或加建等其他類似行為。如有任何裝設物，應遵守下列規定。 
1. 空調室外機及熱水器：空調室外機及熱水器應按起造人規劃之位置設置，

不可放置於其他位置。 
2. 廣告物：除起造人統一製定之招牌物外，其他未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

過者，不得自行加設，且建築物外觀不得懸掛看板及廣告物。 
3. 各戶陽台、雨遮及約定專用之露台、法定空地，應按起造人之規劃維護

使用，不得有變更構造、使用目的、外推加窗或加蓋行為。 
4. 各層樓梯間、地下室車道、公告區域等，不得放置任何私人物品，否則

得代為清除。 
5. 公告欄：除公共室外之公告外，未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不得張貼私人廣告

物或傳單。 
6. 家庭垃圾及廢棄物應按起造人或管理委員會規劃位置分類置放。 

（二）上述事項不落於起造人代管期間或管理委員會成立後，若有違反，起造人或

管理委員會可要求住戶拆除或清除並移至正確位置，因而產生相關費用則由

該住戶自行負擔。 
（三）建築物夜間照明設備、圍牆、景觀植栽、景觀藝術品、屋脊裝飾物之管理維

護，其設備及相關設施嗣後將由管理委員會統一管理。 
四、其他事項 

（一）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之管理事項，本規約未規定者，得授權管理委員會

另定使用規則。 
（二）區分所有權人資格有異動時，取得資格者應以書面提出登記資料。 
（三）區分所有權人將其專有部分出租他人或供他人使用時，該承租者或使用者亦

應遵守本規約各項規定。 
（四）區分所有權人及停車空間建築物所有權者，應在租賃（或使用）契約書中載

明承租人（或使用人）不得違反本規約之規定，並應向管理委員會提切結書。 
（五）本規約中未規定之事項，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

則及其他相關法令之規定辦理。 
（六）本公寓大廈公共欄設置於一樓門廳處。 
（七）有關機房、陽台、人行步道、公益設施、公共空間與挑空樓層部分，請建管

住納入使用執照注意事項附表列管，不得於該處違建加蓋或以任何設施阻隔

開放空間，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變更使用，並於產權移轉說明相關事項。 
（八）本公寓大樓之監視系統及安全維護裝置統一由社區管理中心操作監控，並應

做例行檢修工作。 
（九）本規約中所述之鐵、鋁門窗係指起造人所施作鐵、鋁門窗。除此之外不得增

設任何鐵鋁門窗。 
（十）本公寓大廈規劃之垃圾集中處理室、高層緩衝空間、管委會使用空間、雨水

回收機房等，屬於法令規定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嗣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不

得擅自變更作其他使用。 
（十一）本公寓大廈規劃住家使用之露臺為各專有戶約定專用部分，相關位置詳後

附圖- 3 至附圖- 5。 
五、特別約定事項 

（一）人行步道管理，相關申請位置詳後附圖- 6 及附圖- 7。 
本公寓大廈法定空地留設無遮簷人行步道部分（面積  510.33  平方公尺），

乃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規劃為公共使用空間，屬於依法令規定不得約定專用

部分，管理維護之權責應於銷售廣告及買賣契約中載明。 
由公寓大廈公共管理基金維護，區分所有權人應遵守約定事項，無償提供不

特定公眾使用，不得設置屋簷、雨遮、圍籬或其他障礙物或禁止公眾通行，

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變更使用性質，應設置告示牌標示人行步道範圍，並

明確標示留設面積、位置。 
（二）開放空間管理，相關申請位置詳後附圖- 6 及附圖- 7。 

本公寓大廈北側（面積 183.06 平方公尺），及南側（面積 70.25 平方

公尺），規劃人行開放空間及休憩使用之開放空間規劃為環境回饋方案的公

共使用空間，屬於依法令規定不得約定專用部分，管理維護之權責應於銷售

廣告及買賣契約中載明。 
由公寓大廈公共管理基金維護，區分所有權人應遵守約定事項，無償提供不

特定公眾使用，開放空間不得設置圍籬或其他障礙物或禁止公眾通行。非經

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變更使用性質，應明確標示留設面積、位置。 
（三）開放空間管理，相關申請位置詳後附圖- 6 及附圖- 7。 

本公寓大廈西側提供基地西側 4M 以上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之基地內開放空間

（面積 175.28 平方公尺），規劃為環境回饋方案的公共使用空間，屬於

依法令規定不得約定專用部分，管理維護之權責應於銷售廣告及買賣契約中

載明。 
由公寓大廈公共管理基金維護，區分所有權人應遵守約定事項，無償提供不

特定公眾使用，開放空間不得設置圍籬或其他障礙物或禁止公眾通行。非經

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變更使用性質，應明確標示留設面積、位置。 
（四）呈上第三點，本公寓大廈西側提供退縮 4M 以上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之基地內

開放空間，因面臨現有巷道不足 8 公尺，補足自基地退縮達 8 公尺部分鋪設

柏油，其該部分經主管機關同意給予合計獎勵面積並無償提供不特定公眾使

用。 
（五）本案臨中山路二段 449 巷現有巷道，留設 4m 以上人行步道並自基地退縮達

8 公尺並鋪設柏油部分（面積 43.25 ㎡），依「新北市政府受理民間自行興

闢道路及附屬設施處理原則」，由楓韻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 200 元/㎡/年計

算，一次提撥 20 年維護管理費用共計 173,000 元予新北市都市更新基金並

專款專用，並由實施者施工完成後交予中和區公所管理維護。 
（六）本社區全棟為集合住宅使用，其中國有土地分配之 3F~7F 整層及 8F 四戶

（該層共六戶）作為社會住宅使用，亦屬住宅使用性質，使用上並無衝突，

社會住宅住戶亦須遵守本公寓大廈管理規約，屬於管委會管理之範疇。社會

住宅所屬管理單位亦負區分所有權人之權利義務，如未來配合社會住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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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他相關使用計畫，應亦遵守本公寓大廈規約，並負監督其社會住宅住戶

之責。 
六、銀級綠建築標章之管理規定 

（一）本公寓大廈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規劃取得銀級綠建築標章，依規定申請 通
過綠化量、基地保水、日常節能、室內環境、水資源、汙水垃圾改善等六項

指標，有效期限為 5 年，期滿前 3 個月以內必須申請繼續使用。 
（二）本公寓大廈為取得綠建築標章之建築物，其建築物後續使用，有涉及指標項

目或綠建築等級變更者，或於綠建築標章或候選綠建築證書期限屆滿而失效

時，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檢附原標章申請人同意及依「綠建築標章

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第四點規定相關書圖文件，像評定專業機構

申請評定通過，報內政部重新認可。 
（三）本公寓大廈銀級綠建築標章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相關法令規定申請，應按

起造人之規劃永久維護使用，不得有任意變更外牆構造、法定空間及屋頂綠

化量、法定空地舖面、室內綠建材使用率、兩段式節水便器、取消垃圾集中

處理室、雨水回收機房、垃圾分類等其他類似行為。 
（四）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應負使用管理之責，如需變更、裝修或修繕應依本大

樓申請綠建築標章所規定之建材及相關法令規定申請，不得任意變更。 

（五）綠建築管理維護計畫 

1. 綠建築設施內容（以綠建築候選證書核准之設計內容為主） 

內容請詳 p.11-58，七、綠建築規劃設計說明。 

2. 綠建築標章續辦原則 
本基地於綠建築標章或候選綠建築證書期限屆滿而失效時，得依綠建築

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規定辦理申請繼續使用為原則。 
3. 綠建築設施管理維護計畫書 

於綠建築設施興建完竣後，申請使用執照時起造人應檢附綠建築設施管

理維護計畫書（以下簡稱執行計畫書）。 
執行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1）管理人姓名、職業、住址、身分證號碼 
（2）綠建築空間及綠建築設施及其管理維護事項 
（3）管理維護方式 
（4）管理維護金額及支用管理辦理方式 
（5）專戶儲存等有關事項 
（6）其他管理維護執行有關事項 

4. 綠建築設施由社區住戶管理費提撥支應，其管理維護費用運用項目如下： 
（1）綠建築設施維修或更新費用 
（2）綠建築設施更新或保養所需費用 
（3）綠建築設施所需水電及清潔費用 
（4）僱用管理、清潔及維修人員費用 
（5）其他有關管理維護所需費用 

5. 綠建築設施為全體所有人之共有財產，應隨區分所有權轉移，不得為各

所有權人之事由讓與、扣押、抵消或設定負擔。 
6. 實施者於大樓管理委員會正式成立後，應就備案之執行計畫及管理維護

辦法等，移交管理委員接管。其管理委員會執掌如下： 
（1）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 
（2）定期會議及臨時會之召集 
（3）管理維護金額及其他收入之收取、保管及動支 
（4）預算、會計、決算及其他管理事項之研擬及報告 
（5）管理人員之僱用、監督 
（6）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等事項 
（7）共同事務興革事項之建議、糾紛及違規情事之調處 
（8）管理維護執行計畫書、管理公約、使用執照及竣工圖說之保管 
（9）其他規約所定事項 
管理委員會應依「綠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連續申請

5 期綠建築標章，並不得任意變更綠建築設施空間與設備。 
7. 綠建築補充內容說明： 

（1）管理維護基金以綠建築保證金×5%計算。 
綠建築保證金：391.66 ㎡×16,980×5 倍＝33,251,934（元） 
綠建築管理維護費用：33,251,934（元）×5%＝1,662,597（元） 

（2）保用 15 年。 
（3）綠建築設備管理維護方式載明至銷售契約。 
■本案所設置之綠建築設施為全體所有人之共有財產，應隨區分所有權

人轉移，不得為各所有權人之事由讓與、扣押、抵消或設定負擔。 

■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應負使用管理之責，如需變更、裝修或修繕應

依本大樓申請綠建築標章所規定之建材及相關法令規定申請，未經政府

主管機關許可，社區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不得任意變更。 
 

第三十一條 本規約訂立於民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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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專有共用區分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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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專有共用區分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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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專有共用區分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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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公共使用空間區位示意圖（S：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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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7、人行步道告示牌詳圖（S：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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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伍、建築工程建材設備等級表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建材設備等級表 

項目 位置 
使用建材及設備 

(請註明使用材料之種類) 
備註(請註明廠商、品牌、規格) 自評等級 

一
、
外
觀
牆
面 

正面牆 天然石材搭配磁磚 

連友大理石有限公司、鑫花東石業 

翔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斐鉦企業社、金筑有限公司 

冠軍.馬可貝里.伊奈.三洋·貝多麗 

三級 

背面牆 天然石材搭配磁磚 

連友大理石有限公司、鑫花東石業 

翔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斐鉦企業社、金筑有限公司 

冠軍.馬可貝里.伊奈.三洋·貝多麗 

三級 

側面牆 天然石材搭配磁磚 

連友大理石有限公司、鑫花東石業 

翔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斐鉦企業社、金筑有限公司 

冠軍.馬可貝里.伊奈.三洋·貝多麗 

三級 

二
、
牆
面
︵
含
踢
腳
板
︶ 

內部隔

間牆 

輕隔間(內部灌漿) 、ALC輕質白磚 

牆面刷環保乳膠漆 

普聖實業有限公司、甫威實業 

創加實業有限公司、俊丞工程詠

星興工程有限公司、佶昌工程 

俊丞工程有限公司、宅急建企業 

ICI(得利).虹牌.青葉 

三級 

1F門廳 進口石材搭配木作裝潢 

連友大理石有限公司、金筑有限公

司 
翔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斐鉦企業社、鑫花東石業 

三級 

2F以上

梯廳 

進口石材或拋光石英磚搭配木作裝

潢 

連友大理石有限公司、金筑有限公

司 
翔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斐鉦企業社、鑫花東石業 

三級 

公共樓

梯間 
環保水泥漆 ICI(得利).虹牌.青葉 三級 

1F店面

室內空

間 

環保乳膠漆 ICI(得利).虹牌.青葉 三級 

2F以上

室內空

間 

環保乳膠漆 ICI(得利).虹牌.青葉 三級 

浴廁 岩面磚.石英磚 冠軍.馬可貝里.三洋.白馬·MALWA 三級 

陽臺 防霉抗菌磁磚 冠軍.馬可貝里.伊奈.三洋·貝多麗 三級 

地下室 防水水泥漆 
ICI(得利).虹牌.青葉 

強生.鍾淵.美特耐 
三級 

三
、
地

坪
︵
含

門
檻
︶ 

1F門廳 進口花崗岩 
連友大理石有限公司、金筑有限公

司 
翔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級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建材設備等級表 

項目 位置 
使用建材及設備 

(請註明使用材料之種類) 
備註(請註明廠商、品牌、規格) 自評等級 

斐鉦企業社、鑫花東石業 

2F以上

梯廳 
進口花崗岩或拋光石英磚 

冠軍.馬可貝里.三洋.白馬·MALWA 
翔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金筑有限公司 
斐鉦企業社、鑫花東石業 

三級 

公共樓

梯間 
高級防滑地坪面材 

精工.全新.白馬.廷維柏拉圖·

MALWA 
三級 

1F店面

室內空

間 

進口花崗岩 

連友大理石有限公司、金筑有限公

司 
翔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斐鉦企業社、鑫花東石業 

三級 

2F以上

室內空

間 

拋光石英磚 冠軍.馬可貝里.三洋.白馬·MALWA 三級 

浴廁 防滑地磚 
冠軍.馬可貝里.三洋.白馬·柏拉

圖 
三級 

陽臺 防滑石英磚 精工.全新.三和.白馬·柏拉圖 三級 

地下室 EXPOXY 

樹昌興業有限公司、旭隆工程 

大信防水工程公司 

永逢春工程行 

鴻勝樹脂有限公司 

三級 

屋頂 
整體粉光+防水膜+鋼筋網+混凝土+

防滑地磚 

樹昌興業有限公司 

大信防水工程公司 

永逢春工程行、旭隆工程 

鴻勝樹脂有限公司 

三級 

四
、
平
頂 

1F門廳 
藝術造型天花搭配燈具.(防火矽酸

鈣板) 

大形國際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卓見綜合企劃有限公司 

揚庭工程有限公司、造格設計工

程 

裕祥室內裝修有限公司、Melissa 

Design、美適居室內空間 

三級 

2F以上

梯廳 

整體造型加乳膠漆搭配燈具(防火矽

酸鈣板) 

ICI(得利).虹牌.青葉 

造格設計工程、甫威實業 

、Melissa Design、美適居室內空間 

三級 

公共樓

梯間 
水泥漆 ICI(得利).虹牌.青葉 三級 

1F店面

室內空

間 

乳膠漆 ICI(得利).虹牌.青葉 三級 

2F以上

室內空

間 

乳膠漆 

廚房採用防火矽酸鈣板天花 
ICI(得利).虹牌.青葉 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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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建材設備等級表 

項目 位置 
使用建材及設備 

(請註明使用材料之種類) 
備註(請註明廠商、品牌、規格) 自評等級 

浴廁 採用防火矽酸鈣板天花或鋁板天花 

欣瑞碁建材有限公司 

梁有企業有限公司 

鴻丞有限公司、美適居室內空間 

鴻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甫威實

業 

三級 

陽臺 晴雨漆 ICI(得利).虹牌.青葉 三級 

地下室 防水水泥漆 
ICI(得利).虹牌.青葉 

強生.鍾淵.美特耐 
三級 

五
、
門
窗

設
備 

  
鋁窗採隔音氣密窗 

玄關大門防火時效 1小時 

中華.YKK.力霸.永欣.大同 

東修.金亞.元帥 
三級 

六
、
電
梯
設
備 

  

12-17人份.120M/min.26停 3台.停

電時緊急發電機電源能啟動電梯設

備.緊急求救按鈕.對講機.防夾門

檔.故障就近樓層開啟功能.閉路電

視監控系統.控制箱開關時間.照明

燈及通風扇.無人乘坐時自動關閉控

制.殘盲設施.點字.入口處採雙側安

全門檔.防止超載裝置.電梯啟動採

感應讀卡系統.另設按錯取消功能

(緊急升降機除外).門框採小型門框

加異型石材及鏡面不銹鋼蝕花門扇.

車廂地坪鋪設石材.門板採用不銹鋼 

永大(日立) 

崇友(東芝) 

三菱 

三級 

七
、
浴
室
設
備 

  

馬桶：採用 HCG、凱撒 或同等級高級馬

桶。 

面盆：採用 HCG、凱撒或同等級洗面盆搭配

欣和光、HCG 或同等級單槍龍頭。 

浴缸：鋼板琺瑯或壓克力浴缸。(搭配欣和

光、HCG或同等級單槍浴缸龍頭) 

淋浴間：採用欣和光、HCG或同等級單槍淋

浴龍頭) 

衛浴配件:搭配毛巾桿、置物架及化妝明

鏡。 

和光.HCG.凱撒.TO TO，KOHLER，

INAX.V&B.KERAMAG 

TO TO.KOHLER.HANSGROHE，LUXE，

INAX.LCM.欣和光.雅麗家 

新龍 潤鋒,和成,國際 KOHLER TO TO  

三級 

八
、
廚
具
設
備 

  

標準房採整體高級歐化廚具，面板採結晶

鋼烤面板，檯面採人造石檯面或珍珠板檯

面不銹鋼單洗滌槽、搭配單槍水龍頭，設

備包括瓦斯爐、排油煙機、烘碗機、並設

置電器專用插座。 

套房採整體高級歐化廚具，面板採結晶鋼

烤面板，檯面採人造石檯面或珍珠板檯面

不銹鋼單洗滌槽、搭配單槍水龍頭，設備

包括單口電陶爐、排油煙機、烘碗機、並

設置電器專用插座 

佳適多.晟楓.加企 

東禾.雅登 

櫻花. KOHLER  

 

三級 

九
、

停
車

設
備 

  
中央安全保全系統.監視監控系統.停車

場自動化.CCTV監視系統.安全警報自

NOBEL.AMANO,VITEC,SCS 
SAMPO.VITEC CAMTI,LILIN,VID,KCA 

三級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建材設備等級表 

項目 位置 
使用建材及設備 

(請註明使用材料之種類) 
備註(請註明廠商、品牌、規格) 自評等級 

動化系統 VGSE,TSM,SOYAL,SCS， 

NOBEL.AMANO,VITEC,SCSNOFEL,ROOT

,CEOS 

VITEC 晉旺 

十
、
電
器
設
備 

總開關 多迴路無熔絲斷路器或漏電斷路器 士林 東元 台芝 伍菱  三級 

各戶配備 

大型面板開關 

各房 1燈 1開關 2插座 

緊急照明保安燈 

國際 東芝 羅格朗 神保 

東亞 五禾 合敬 亞鑫 原長或專業廠 
三級 

抽風設備 浴室設置暖風機 
康乃馨 同船 昱普 國際 順光 高幟.

樂奇.達冠.阿拉斯加 
三級 

緊急供電

設備 
各戶提供一迴路緊急供電插座 東元.中興.大同 三級 

十
一
、
通
風
工
程
及

空
調
設
備 

各戶配備 

預留分離式冷氣電源、排水及穿樑套管 

大廳設變頻式空調主機系統 

浴室設冷暖風機 

東元 國際 日立 大金 三菱 

康乃馨 同船 昱普 國際 順光 高幟 

阿拉斯加 

康乃馨.日立.大金.三菱 

三級 

地下室 設一氧化碳自動偵測連動風機 
VITEC.CAMTI，

JANTEX,GARRISON,VITEC,EVERDAY 
三級 

十
二
、
景
觀
工
程 

植栽與

綠化 

地面及屋頂地被為台北草.灌木為多

種四季花木.喬木足以造成遮涼林蔭 

老圃造園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華鄉園藝企業有限公司、喬美園

藝 

順興園藝有限公司、松庭企業社 

承園景觀工程有限公司 

三級 

庭院與

造景 

整體造景及庭園小橋流水.含自動灑

水系統及投射燈光.屋頂花園亦同 

設自動噴灌及投光燈 

老圃造園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華鄉園藝企業有限公司、喬美園

藝 

順興園藝有限公司、松庭企業社 

承園景觀工程有限公司 

三級 

十
三
、
門
禁
管
理
及
保
全
監
控
系
統 

庭園四

周 

設 CCTV監視系統 

或紅外線偵測器 

SAMPO.VITEC 

CAMTI,LILIN,VID,KCA 

VGSE,TSM,SOYAL,SCS，宗亞 歐億 

國際 景道 漢軍 佑寧 

二級 

入口門

廳 

顯像式對講機 

讀卡辨識系統 

SAMPO.VITEC 

CAMTI,LILIN,VID,KCA 

VGSE,TSM,SOYAL,SCS，宗亞 歐億 

國際 景道 漢軍 佑寧 

BIOSCRYPT.VITEC 

二級 

各戶大

門 

顯像式門口子機 

顯像式防盜對講主機 

VITEC  宗亞 歐億 國際 景道 漢

軍 佑寧  
二級 

各戶廚

房 
瓦斯偵測器或一氧化碳偵測器 

CAMTI.VITEC 

SCS,JANTEX,VITEC,EVERDAY 
二級 

各戶門 玄關門及陽台門磁簧開關 CAMTI.VITEC SCS,GARRISON 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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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建材設備等級表 

項目 位置 
使用建材及設備 

(請註明使用材料之種類) 
備註(請註明廠商、品牌、規格) 自評等級 

窗及室

內 

門禁、

監視、

警示與

報警系

統 

主臥室緊急求救按鈕 CAMTI.VITEC SCS,GARRISON 二級 

十
四
、
消
防
設
備 

  

消防設備依消防審圖，包含的項目

有消防栓（含室內與室外之設

備）、感知器（含差動式、定溫

室、偵煙式）、火警受信總機、消

防泵、避難指標（含避難方向指示

燈、緊急照明燈、出口指示燈）、

緩降機、消防灑水設備（含泡沫

泵、泡沫頭、一齊開放閥、比例混

合器、原液槽等）、緊急發電機及

消防設備安裝等 

楷德.頂曜.遠東 泰新 利達 德安 

清谷.承安 

本項 

不納入 

自評項目 

十
五
、
視
訊
及

網
路
設
備 

各戶配

備 

設光纖到府 

設宅內箱設備整合視訊網路 

宇通 宗亞等專業廠 

宇通 宗亞等專業廠 
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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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陸、都市更新事業規劃委託合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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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新北市中和區民樂段12地號等1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附錄-32 楓韻開發‧三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富達都市更新 

附錄柒、都市更新事業測量委託報價單 
（一）建物查估估價單 

 

 

（二）建築線申請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民樂段12地號等1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附錄-33 楓韻開發‧三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富達都市更新 

附錄捌、不動產估價委託合約書 
（一）友宏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合約書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民樂段12地號等1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附錄-34 楓韻開發‧三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富達都市更新 

（二）名成國際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合約書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民樂段12地號等1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附錄-35 楓韻開發‧三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富達都市更新 

（三）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估價合約書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民樂段12地號等1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附錄-36 楓韻開發‧三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富達都市更新 

附錄玖、信託合約 
（一）信託報價單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民樂段12地號等1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附錄-37 楓韻開發‧三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富達都市更新 

（二）信託契約書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民樂段12地號等1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附錄-38 楓韻開發‧三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富達都市更新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民樂段12地號等1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附錄-39 楓韻開發‧三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富達都市更新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民樂段12地號等1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附錄-40 楓韻開發‧三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富達都市更新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民樂段12地號等1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附錄-41 楓韻開發‧三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富達都市更新 




